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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認輔工作希望將更多瀕臨偏差行為的學生導回正常人格發展的道路，認輔

期間我們其實浪費了很多寶貴的時間在重複的資訊蒐集工作上，從三角形二邊

長的和必大於第三邊的定理給了我們啟示，資訊的傳遞若能直線獲得，其成本

最低，因此，如何快速有效地制定輔導策略，將能節省更多人力物力，達到更

大效果。 

案例式推理已被許多學者證實能有效地將隱性知識外顯化，並能夠提供過

去案例的經驗作為管理者制定決策的參考依據。本研究提出結合現有資訊科技

優勢，結合模糊邏輯及案例式推理(Case-Based Reasoning)優點於學生認輔系

統，達到輔導知識分享、支援輔導決策制定與資源整合的目的。 

關鍵字：教訓輔三合一、認輔制度、個案研究、案例式推理、模糊邏輯、

知識分享、虛擬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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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oluntary individual guidance work helps near-misbehaved students return to the  

normal developments of characters.  However, we wasted a lot of precious time on  
collection information repeatedly during the period of voluntary individual guidance. 
The axioms of  “the addition of the two sides of the triangle is absolutely longer 
than the third side” enlightens us that if the information can be acquired straightly, its 
cost will be the lowest.  Therefore, drawing up the strategy of decision making 
quickly and efficiently can save more human resources and reach larger effect.  

Case-based reasoning has already been proved to externalize tacit knowledge 
effectively by the confirmation of many scholars, and it can provide the experiences 
of the past cases as the references for the governor’s decision-making.  The research 
puts forward the student guide system that combines the existing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advantages of fuzzy logic and case-based reasoning to 
achieve the aims of knowledge sharing, supporting the decision making of guidance 
method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guidance resources. 
 

Keyword：an integrated assistance system for instruction, discipline and guidance、Voluntary individual 

guidance system、case study、case-based reasoning、fuzzy logic、knowledge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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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幾年「知識」開始受到企業的重視，並將「知識管理」視為企業日

常活動的一環，其中隱性知識的管理更受重視，從文獻中學者將隱性知識

定義為信仰、價值、觀點、直覺及信任等等，這些隱性知識的形成往往來

自於個人經驗或是經由經驗所建構而成[92][106][111]。學者也發現經驗對

於企業的經營決策、個人知識的形成及問題的解決能力上佔有相當重要的

影響力[61][70][79][88][117]。而愈來愈多的企業投入更多的 IT資源用來協

助 及 管 理 公 司 的 知 識 資 源 ， 以 獲 得 更 多 的 競 爭 優 勢

[63][76][77][86][106][69][121]。但是學者 Badaracco[60]研究指出凡是牽涉

到個人權利及利益，人們都會展現出自私自利的一面，因害怕被取代而吝

於分享自己的知識和經驗，因此如何有效說服組織成員分享、傳播知識便

成為相當熱門的議題。針對教育而言，國內研究[13][41][48]指出國中小教

師大部份均樂於分享自我的經驗與知識，也驗證了<<師說>>一書中「師

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的道理。如何應用這樣的優勢於教育中，

便值得我們探討。 

正當國內教改正如火如塗的進行著，教訓輔三合一的理念希望將更多

瀕臨偏差行為的學生導回正常人格發展的道路，但是筆者的經驗卻發現在

個別輔導的過程中我們遺失了相當多重要的獨特性個人隱性知識(個案認

輔過程中的輔導經驗及建議)及浪費了很多寶貴的時間在重複的資訊蒐集

工作上。實際上，筆者曾擔任過國小認輔老師，當筆者從輔導室(處)接到

認輔個案後，詢問相關的個案資料，往往僅能得到個案偏差行為的概述，

並無法深入瞭解個案的家庭背景、生活習性及各種細微的資料，要獲得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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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資訊又必須透過輔導室(處)找到之前擔任個案的級任教師或認輔教師，

一一探詢才能瞭解認輔個案的詳細資料，但是，往往受限於時間（時間久

了忘了或深入訪談不夠深入）及空間（人員調動）的因素，造成資訊的蒐

集及經驗的傳承並不容易。這樣的三角或多角蒐集個案資訊的關係，常造

成認輔人員在認輔工作上事倍功半，也就如同數學中「三角形任二邊長的

和一定大於第三邊」的定理。筆者思索如何結合現有資訊科技的優勢，並

融入知識管理領域中顯性及隱性知識移轉策略，讓每個認輔人員不需要再

經由多路徑的蒐集資訊，而能以直線移動達到目標，更容易方便獲得詳細

的個案資訊。從國內外專家學者的研究 [16][25][26][28][34][38][50] 

[78][97]，我們發現人們的偏差行為大部份具有相似性，也就是從環境、家

庭及個體本身的相似條件下，往往會導致相同的偏差行為的產生，因此，

我們可以從長時間累積下來的一大堆個案記錄文件中，透過現代高運算能

力的電腦，篩選出相似的案例，供認輔人員做個案研究，從中吸引他人的

經驗和知識，提昇認輔人員自我的知識，進而造福到學生身上，促使輔導

工作能夠更有效的進行，拯救更多排迴在危險路口的學生。認輔是一種使

命，只要有學生，認輔工作就不會間斷，因此，造成間紙本記錄的個案資

料量愈來愈大，也造成了管理上的困難。綜合上述，筆者將現行認輔制度

遭遇的問題描述如下： 

問題一：個案資料的儲存、管理與存取效率的改進 

書面的文件資料都保存在輔導室，日復一日的結果，將使文件在保存

及管理上遭遇到很大的困難，而要尋找相似的輔導個案時，龐大的資

料量將使得尋找及比對的工作費時耗力。 

問題二：個案資料的分析與決策支援的機制缺乏 

個案間的不同的偏差行為種類，其形成的原因經常是具有相似性的。

現行的輔導工作，認輔教師僅能根據認輔手冊來做為初步瞭解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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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難以幫助認輔教師透過集思廣益或吸取前人的知識經驗來作為

決策參考。針對相同個案，認輔教師的輔導工作往往必須每年重新再

來一次，難以發揮持續性的輔導效能，尤其新任輔導老師對於個案的

歷史記錄很難有完整的認知。因為對於個案的處理方法欠缺經驗，往

往造成一開始就使用錯誤或無效的輔導方法，而致使輔導工作事倍功

半。 

問題三：知識分享、輔導延續與資源整合的困難 

輔導個案的過程中，認輔老師往往和個案產生了許多微妙的互動，並

進而累積了相當實用的輔導知識，而這些知識就僅存於個人，並無一

個機制可以讓這些潛藏於個人心中的隱性知識，透過分享平台將之分

享給其他認輔老師，而使得輔導工作落於單打獨鬥的情景。認輔工作

常因為國小升國中而容易導致無法順利銜接，輔導資源也常因欠缺整

合機制而形成浪費或無法完全發揮的情況。 

資訊科技日新月異，其資料處理與分析的能力日益增強，因此，如何

應用資訊科技來解決上述三個問題，以便有效提昇輔導工作的效率與成功

的機會，便成為目前九年一貫課程在教、訓、輔三合一中相當重要的課題。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利用資訊科技在網際網路上建構一跨平台的學生認輔

雛型系統。該系統能有效儲存與管理認輔資料，並搭配一人性化的人機介

面，以利輔導個案資料的擷取與決策分析，進而以此系統做為分享輔導知

識的平台。 

在本研究中，我們將原本的紙本文件數位化，並利用ＤＢＭＳ分門別

類進行管理，以快速地從數位媒體中將所需要的資料存取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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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家指出，當人們遭遇到困難或問題時，會從個人的舊經驗中找

尋類似的解決方法，而這些事件往往被當成一個案例儲存在我們的腦海

中，提供給日後遭遇到問題時的解決方法參考。輔導工作亦是如此，個案

間常有相似的偏差行為，若能夠建立個案資料庫，讓老師可以參考相似的

案例，則對於即將輔導的個案，在決策支援上必有所助益。我們將使用案

例式推理(Case-Based Reasoning)系統達到此目標。案例式推理(Case-Based 

Reasoning)中，個案（CASE）是問題狀態(problem state)和其對應解的組合

[59][73][93][116][135]。系統將所有舊個案以案例庫來維護。當遇到一個新

問題時，系統將從案例庫中擷取相似的案，例並且根據其存在的解答建構

出新問題的解答。因此，我們很自然地利用 CBR做為個案資料分析與輔導

決策制定的主要工具。 

在現實的環境中，對於知識的擷取、檢索及表達，以及決策行為而言，

模糊邏輯是一有效且廣泛應用的工具[5][12][89][112][136]。模糊邏輯允許

使用者以接近自然語言的語文詞語及概念來表達使用者需求，因此，本研

究將提供模糊查詢介面，並且建置轉換器(Translater)，將查詢語句中的模

糊條件轉換為清晰條件，以便在不必更動到原始 DB 內容的前提下，讓傳

統的關聯式資料庫能支援口語化的查詢。而查詢所得的結果，除依據使用

者下達之容忍度予以適度的放寬篩選條件之外，並加入權重觀念進行計算

及排序，使得越符合使用者需求的結果排列在越前面，進而提早找出較符

合認輔個案的案例作為決策參考，讓教師擁有更多資源來輔導學生，達到

校正學生偏差行為的效果。 

另外，我們可以透過模糊邏輯建立一套知識分享機制，認輔教師可以

傳承自己的經驗和知識，並且可以從資料庫中搜尋與本身認輔學生具有高

度類似行為屬性案例的學生，做為個案研究，以瞭解在系統中認輔老師對

於類似行為模式的學生，所採取的輔導策略及成果。正所謂「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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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攻錯」，研究其他的類似個案，可以避免許多不必要的失敗，而吸取別

人的寶貴經驗，更可以讓教師從中學習成長，以造福更多的學生，我們期

待透過這樣的一個知識分享平台，可以達到師生雙贏。總括來說，本研究

將嘗試結合 DBMS、Case_Based Reasoning、Fuzzy Logic開發一套易於管

理、查詢、檢索及分析的認輔雛型系統，以達到以下目標： 

一、 文件數位化與管理 

個案的家庭生活背景，父母親資料及歷來各項輔導記錄，將以

DBMS加以管理，透過網路，個案的輔導工作將可持續進行，達到持

續追蹤。系統以模糊查詢做為介面，讓系統更易於使用，並可協助認

輔人員快速尋找到個案的相關資料。 

二、 案例庫的建立、擷取與分析 

將個案和老師輔導的互動過程及處理方案的記錄視為案例

(CASE)，則可利用案例式推理(Case-Based Reasoning)的能力詳細記錄

個案的認輔過程及輔導策略效果。透過系統平台可以有效且具彈性找

尋與輔導個案相關的個案，而利用權重(weight)，可以更有效找到需要

的研究個案範例，作為輔導時的決策參考。案例庫累積的大量個案並

可供日後作各項分析研究及比較。 

三、 建立知識分享平台 

學者[105]研究指出案例式推理對於幫助如何取得隱性知識具有

相當好的成效。Nonaka[106]也指出被形式化及文件化的外顯知識移轉

容易被一般人學習吸收而瞭解，進而成為自我知識。學者[83][101]也

發現虛擬社群可以有效地傳播、分享知識，並能夠轉換個人隱性知識

為顯性知識。但是相當多經驗的取得則必須仰賴溝通才能真實表達雙

方要傳達的訊息，因此，面對面或真實的人際互動，對於經驗的累積，

是相當重要的來源[92][106]。本研究希望透過輔導文獻搜集、虛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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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及成立專家查詢資料庫，讓輔導人員間可以取得輔導資源管道，能

彼此溝通經驗，分享彼此的心得。而利用個案探討，可以吸收其他輔

導人員實際應用輔導策略的心得，讓所有社群成員可以教學相長。系

統並結合社區相關資源及專家，以求達到教育部要求的教訓輔三合一

和社區資源結合的目標。 

 

 

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將以案例式推理系統為基礎發展一套輔導網路雛型系統，嘗試

應用模糊邏輯與案例推理來加強學生認輔之知識分享與決策制定。蒐集論

文相關之輔導、案例式推理、模糊邏輯及知識管理文獻，以此為基礎設計

案例結構，發展案例式推理系統雛型。當新的個案產生時，接任的認輔教

師可以透過系統進行語義的查詢或接續上一次認輔人員的經驗，幫助其找

到類似的個案行為或認輔個案適合之輔導策略，作為決策的參考，以進行

有效輔導，改善偏差行為，並據此將所得到的經驗修正後，再儲存於個案

資料庫中，作為一個新的個案，再提供給其他認輔人員參考。研究流程順

序如圖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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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一

教、訓、輔三

合一的意涵
設計案例結構 

發展案例式推理系統

系統診斷測試 

結論與建議 

圖 1-1 研究流程 

 研究限制 

、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應用應用模糊邏輯與案例推理於學生認輔

系統之知識分享與決策制定，因此，關於輔導領域中之輔導定

義、個案研究定義及偏差行為種類與定義，均依據嘉義市政府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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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度頒定之『嘉義市國民中小學教師輔導工作手冊』所述。 

二、 本研究著重於如何有效記錄認輔個案資料與相似性案例比對及

知識分享機制的建立，如何有效進行個案輔導和個案研究輔導流

程並非本研究探討的方向。 

三、 本研究考慮兒童行為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

個案年齡限制在國小階段之學齡兒童。 

四、 本研究著重於認輔制度中個案比對，由過去個案輔助認輔人員制

定決策，提供相關輔導資料以提昇其輔導知能，進行更快速有效

之輔導決策制定，而非建置整個輔導網路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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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論文架構 

 圖1-2是本論文的架構，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

章文獻探討，說明相關研究相關之文獻。第三章研究方法。第四章，系統

實作。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第

第

第

第

第一章 緒論 
二章 文獻探討 
三章 研究方法 
四章 系統實作 
五章 結論與建議

圖1-2 論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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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 教、訓、輔三合一 

一、 教、訓、輔三合一的由來 

政府為有效推動教育改革工作，於教育部召開第七次全國教育會

議之後，在八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成立「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

會」，該委員會歷經兩年審慎研議，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民

85），揭櫫教育改革五大方向：一、教育鬆綁；二、帶好每位學生；

三、暢通升學管道；四、提升教育品質；五、建立終身學習社會；並

在報告書中提出「建立學生輔導新體制」。嗣後，教育部融合「教育

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之具體建議，擇取重點關鍵項目，彙成教育部十

二個教育改革行動方案，「建立學生輔導新體制」為其中之一（第十

一個方案），其正確的全稱係教育部八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函頒之「建

立學生輔導新體制—教學、訓導、輔導三合一整合實驗方案」[22]，

簡稱為「教訓輔三合一方案」，並於九十一學年度全面實施。 

二、 教、訓、輔三合一的意涵 

依據教育部林前部長清江所表示的當前學校輔導工作的

兩大困難，一為家庭、學校、社區三大輔導層面之間未能密切

配合，整合發展；二為學校之教師與行政人員在從事輔導工作

時，未能交互支援、分工合作，以致輔導工作績效不如預期理

想[44]。教訓輔三合一輔導新體制推出實驗以來，對於「三合一

是什麼？」解讀不同。有的擴大解釋為整個教育活動的三合一，有

的持狹隘的觀點，將三合一解讀為諮商輔導上的三級預防，眾說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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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莫衷一是。 

何進財[8]認為「三合一」含有交互作用、整合發展之意，學

生輔導工作在校內必須整合一般教師（教學人員）、訓育人員以及

輔導人員力量，在社區與校際間，則必須結合整體社區輔導資源共

同投入，始能達成初級預防、二級預防、三級預防之各項專業服務

工作，各級預防簡述如下： 

◎初級預防： 

乃針對一般學生及適應困難學生進行一般輔導。由全體教師負

輔導之責，以人性化照顧學生與進行高效能教學、在教學歷程中融

入輔導理念以及利用班級經營，辨識學生適應上之問題；同時學生

事務人員運用輔導的觀念與態度，實施訓育及生活教育，培養學生

正確的價值觀與人生觀；學校輔導人員則擔任全體教師的輔導諮

詢，協助推動與執行全校之初級預防服務工作。 

◎二級預防： 

乃針對瀕臨偏差行為邊緣之學生進行較為專業之輔導諮商。教

師在教學過程中發現瀕臨偏差行為之學生，可請輔導處安排認輔教

師，協助學生適應困難，或請訓導員進行法律常識教育、生活常規

訓練，或直接轉介至輔導處由輔導專業人員進行個別諮商或團體輔

導之協助，讓學生能正常發展，此階段即為本研究系統所適用範圍。 

◎三級預防： 

乃針對偏差行為及嚴重適應困難學生進行專業之矯冶諮商及

身心復健。教師對於偏差行為及嚴重適應困難的學生，除了轉介至

輔導處由專業輔導人員輔導外，亦可請求或轉介至社區心輔、法

警、醫療等機構協助處理，以發揮學校與社區整合的目標。整體架

構如圖2-1。簡言之，教訓輔三合一輔導新體制就是在引進輔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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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初級預防、二級預防、三級預防觀念，本諸發展重於預防，預防

重於治療的教育理念，配合學校行政組織的彈性調整，激勵一般教

師全面參與輔導學生工作，並結合社區資源，建構學校輔導網絡，

為學生統整規劃一個更為周延的輔導服務工作，本研究著重於第二

級預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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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教學、訓導、輔導三合

(資料來源:嘉義市國民中小學教師輔導工作手冊

 

 

 

 

三、 輔導專業機制的三合一 

每位老師都有教學、輔導的職責，因此必

到行為辨識、班級經營、認輔關懷的初級輔導

學生的行為偏差行為時，則可轉介給輔導室做

危機防範。更嚴重的特殊問題需要矯治時，則

諮商師、心理師或社工人員做心理治療及心靈

的三合一的重點是建立學生輔導諮商的有機體

性、治療性的分工，強化教師預防輔導的知能

的效益，如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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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預防（偏差行為，嚴重

適應困難之學生矯治、諮商

及身心復健） 
初級預防（一般學生、適應

困難學生之一般輔導） 

二級預防（瀕臨偏差行為邊

緣學生之諮商、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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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2年，頁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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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建立預防性、專業

，發揮輔導整體與連貫



 

 

 

 

 

 

 

 

 

 

 

 

 

 

 

 

 

 

教師輔導 
Prevention 

專業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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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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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經營 
認輔關懷 

行為辨識 
融入教學 
班級經營 
認輔關懷 

行為辨識 
融入教學 
班級經營 
認輔關懷 

重點: 
1.建立學生輔導諮商的有機體系   3.強化教師預防輔導的知能 
2.建立預防性、專業性、治療性的分工 4.發揮輔導整體與連貫的效益 

初級 

輔導 

 

 圖2-2 輔導專業機制三合一 

(資料來源:教訓輔三合一的理論基礎。蔡培村,2001,頁9)  

 

四、 教、訓、輔三合一的核心理念與目的 

「三合一」含有交互作用、整合發展之意，學生輔導工作在校內

必須整合一般教師（教學人員）、訓育人員以及輔導人員力量，在社

區與校際間，則必須結合整體社區輔導資源共同投入，始能達成初級

預防、二級預防、三級預防之各項專業服務工作，此種架構所建立的

體制稱為教訓輔三合一輔導新體制[54]。 

教訓輔三合一輔導新體制的核心理念有四，分別為：(一)、系統

規劃教師輔導學生職責。(二)、增進學校教師有效教學措施。(三)、

統整教訓輔行政組織運作模式。(四)、建構學校輔導網絡。 

教訓輔三合一方案主要在營造健康、安全的溫馨校園。要營造健

康、安全的溫馨校園，惟有靠教師有效教學，行政人員認真辦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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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熱心助學，才能使學生快樂求學[54]。教訓輔三合一「目標」教育

部明示為:「建立各級學校教學、訓導、輔導三合一最佳互動模式與內

涵，培養教師具有教訓輔統整理念與能力，有效結合學校及社區資

源，逐步建立學生輔導新體制。」，其具體目標分別為（教育部87 年，

頁4；88年A，頁1）：(一)、建立有效輔導體制。(二)、增進輔導組

織功能。(三)、建立學校輔導網絡。(四)、協助學生適性發展。(五)、

培育學生健全人格。這些目標中，第一、二、三項屬同位概念，第四、

五項屬終極目標。 

蔡培村[51]認為建構輔導的新體制，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應達

成五項目標，分別為：(一)、適性發展。(二)、健全人格。(三)、多元

智慧。(四)、社會適應。(五)、珍惜生命。 

簡言之，在教、訓、輔合作的過程中，透過「輔導組織、機能活

化」、「融入課程、適性教學」、「資源整合、建構網路」、「輔導諮詢、

專業工作」等四向度的工作推展，重新整合學校的輔導工作，學校成

為一有機體，團隊合作，發展一套合理的理論及系統，達成全人發展

的目標，如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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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教訓輔三合一目標圖 

(資料來源:教訓輔三合一的理論基礎。蔡培村,2001,頁 7) 
 

 

 

美國學者Merville C. Shaw[9] 嘗試建立一套學校輔導模式，以奠

定輔導理論的基石，作為擬定輔導計劃之依據，使計劃在執行上能更

為有效。輔導體制的專業分工依此模式建立輔導的計劃（如圖 2-4）。 

初級 二級 三級  

一般性

預  防 

 

 

 

 圖 2
(資料來源 

 

教、訓、輔三合
 學生受惠人數比例

 

 

 

早期的鑑

定與處理 
 診斷與

治  療  

-4  學校輔導分工的理論依據架構圖 
:學校輔導工作。吳武典主編,1980,頁 129) 

一為教育部全力推行政策，輔導網路既大且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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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瑞霞[54]在研究報告中指出自教育部八十四年公佈「認輔制度實施

要點」以來，認輔制度的推廣與實施尚未獲得一般教師的普遍認同，

嚴格而言，並未成功。而其中提到主要原因包含了一般教師普遍認為

自己沒有具備輔導的專業知能，如何來認輔學生，產生猶豫。本研究

則針對此問題建立相關知識資源供教師們參考，並能藉由系統主動蒐

集出關於個案偏差行為的輔導策略及方法，更可利用個案比對方法，

提供相似性的個案供認輔教師參考，讓認輔教師可以更容易上手，更

有信心去輔導學生，一方面增長教師的輔導知能，而另一方面可以提

供需要的學生更多的幫助，達到師生雙贏的局面。 

 

五、 認輔制度 

 教育部八十四年公佈「認輔制度實施要點」[23]，並於八十五

年度全面實施，期望教師可以志願並主動輔導學習困擾或行為偏差的

學生。 

1. 認輔制度的由來 

此制度乃依據「教育部輔導工作六年計畫」而推動，並於

八十五年度在全國各級學校全面實施，此計劃至八十六年六月

終止，而延續計畫為「青少年輔導計畫」，增列了「情緒教育

與心理衛生教育」、「防治校園暴力」、「推動認輔制度」、「加強

生涯輔導與實用生活教育」等重要工作項目。 

2. 認輔制度的目的 

(1). 鼓勵教師志願輔導適應困難學生及行為偏差學生，協

助其心智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順利成長與發展。 

(2). 加強輔導計畫朝陽方案、璞玉專案、攜手計畫、春暉

專案等專案輔導活動，增進輔導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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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認輔教師的遴選方法 

(1). 專任教師：凡中小學合格教師，具有輔導熱忱者，並

以曾接受過輔導專業訓練者為優先。 

(2). 兼任教師：退休教師、學生家長或熱心輔導工作人士，

具有專業知能者，得經學校「輔導計畫執行小組」建

議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聘用之。 

4. 認輔制度的實施對象 

(1). 校內適應困難學生及行為偏差學生，並以輔導計畫中

朝陽方案、璞玉專案、攜手計畫及春暉專案之實施對

象為優先。學生適應困難及行為偏差指標，級任老師

從初級預防中篩選需二級預防之學生個案，由學校「輔

導計畫執行小組」研議後，作為遴選認輔學生之依據。  

(2). 每位老師以認輔一至二位學生為原則。 

5. 認輔教師之工作事項 

(1). 晤談認輔學生：適時進行。(參考標準，每兩週壹次，

每次三十分鐘) 。 

(2). 電話關懷認輔導學生：晚上或假期間進行。(參考標

準，每月壹次) 。 

(3). 實施家庭訪問：有必要時進行，平日亦可用電話與認

輔學生家長溝通。  

(4). 參與輔導知能研習與個案研討會：配合輔導室規劃進

行。 

(5). 接受輔導專業督導：配合輔導室安排進行。 

(6). 紀錄認輔學生輔導資料：簡略摘記晤談、電話聯絡、

家庭訪問大要(作為敘獎及延續輔導依據)。 

17 



本研究乃針對二級預防中認輔制度作一獨特作法改變，期望融入

模糊邏輯理論與案例式推理來進行個案研究，找出相似個案來幫助認

輔教師進行更有效的個案輔導，另外一方面透過輔導文獻蒐集與知識

社群的成立，並提供專家查詢系統，來提供資源促進教師輔導專業知

能的成長，並希望日後以此點為中心，逐步建立一套完整資訊化輔導

網路系統。 

  
 

第二節 偏差行為探討 

一、 偏差行為的定義與成因 

一般而言，由於學科取向的不同，對於偏差行為也有各種不同的

定義方式。例如統計學的觀點認為[45]，不同於常態的就是偏差，亦

即分佈於常態分配兩端的都是偏態，舉凡智商之常態分佈，天才及智

能不足都是偏態；行為適應觀點[10]認為個人行為有異且有害者，謂

之偏差，進一步定義所謂偏差行為，就是個人行為顯著地偏離常態，

並且妨礙其生活適應者；社會學觀點認為[17][49]，每一個社會總有一

套約束與控制成員的規範存在，因此凡是違反社會上大多數人所認同

的社會規範之行為即為偏差行為，如就法律的觀點則視其是否違反校

規或觸犯相關法律規定而言；就縣市政府實行方面，嘉義市國民中小

學教師輔導手冊[44]定義一般兒童都會有一至二項反社會行為，例

如：常缺席、蠻棋無理、破壞東西等等，但若同一兒童具有四或五種

以上的反社會問題行為，該兒童即具有偏差行為，需要專家的協助。 

可見偏差行為實際上是相對的概念，而不是絕對的；同時它還會

隨著民族背景、風俗習慣、法律規章等差異而有所不同，因此很難用

客觀的角度去描述。事實上，什麼是偏差往往受到時空環境和文化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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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影響，同樣的行為，在此一時空環境中被視為偏差，到了另一時

空環境中，可能就不算是偏差了。因此偏差行為既沒有固定的型式，

而且其形式也常常在改變。當然如果就個人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過程來

看，偏差行為顯然的不應只被視為是個別的行為問題，而應該是社會

上許多人共同的社會現象，因為它會直接威脅到整個社會的價值體

系，進而演變成社會問題。有鑑於此，實有必要針對偏差行為的社會

成因進行探討，一般而言，社會學觀點對偏差行為的解釋大體上可分

為以下幾種角度： 

(一)、 古典理論： 

強調個人與法律結構的關係以及刑法之目的乃為謀取極

大多數人之幸福為主[52]。由於人是理性的個體，具有自由意

志，因此犯罪或偏差者必須自我負責，也必須接受法律的懲

罰；同時認為犯罪或偏差行為就是不正常、不道德及違反規範

的錯誤行為，不僅可根據法律加以判斷，也可以透過懲罰來抑

制犯罪[42]。 

 

(二)、 社會結構： 

討論的重點在於犯罪或偏差行為與社會環境間的關係，特

別是針對低社經地位、鄰里、社區獨特之文化、風俗及規範等

來進行說明。如ShawandMckey認為犯罪地帶對於那些具有潛在

犯罪傾向的人有極大的誘導作用，因他本人有潛在犯罪傾向，

加上不良環境之誘導，便容易有犯罪或偏差行為；Miller認為

少年犯罪或偏差行為是對獨特的下階層社會文化價值與規範

的正常反應行為；Merton則認為偏差行為是個體無力獲得合法

的社會地位或經濟成就所產生之內在挫折的一種宣洩方式；

ClowordandOhlin也同意追求社會認可的目標造成挫折感和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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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青少年在有不合法的機會下，就會產生犯罪或偏差行為。 

(三)、 社會過程： 

著重犯罪或偏差行為之發生乃社會化學習之結果並與個

人未能與社會其他重要機構如家庭、學校、司法體系維繫適當

關係有關[53]。同時亦主張大多數人具有共同的價值、信仰和

目標，但是在任何社會經濟階層中可能存在著某些情況，促使

人們從事犯罪或偏差行為，這也是社會結構無法解釋的[15]。

如Akers[15]認為偏差行為是個人在環境中受到酬賞或避免懲

罰所增強的行為；Sutherland and Cressey[15]認為，不良社會規

範的學習使得對適當行為的定義較傾向違犯法律，才導致犯罪

或偏差行為的發生；Sykes and Matza[15]主張犯罪或偏差者所

抱持的態度和價值相似於守法公民，然而他們所學習到的是使

他們能暫時地中立化這些價值和態度的技術，以及使他們能夠

在合法的行為和違法的行為間漂浮的技術；Hirschi[15]則認為

社會控制力量薄弱是產生犯罪或偏差行為的主要原因。 

(四)、 社會反應： 

此派理論認為偏差行為定義本身就有問題，並且是社會定

義的產物。基本上犯罪或偏差者並不是天生邪惡的人，而是因

為在社會、政治、經濟上握有權力的個人或機構對他們的看法

和反應使其成為犯罪行為。如Becker[15]認為社會團體訂定偏

差行為的標準，違反此一標準就被賦予偏差行為者的標籤，而

其行為也因而被命名為偏差行為。 

(五)、 社會衝突： 

衝突論者認為偏差或犯罪行為是社會不平等權力團體衝

突的產物，因為法律的制訂是在保護既得利益者，或是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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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或是統治階級，使得個人所處的經濟或社會結構，成為犯

罪或偏差的主要原因。綜合以上有關社會學對偏差行為成因的

諸多觀點，吾人不難發現偏差行為之所以會受到如此的關注，

正因為每個社會普遍都會先制定一個行為標準，來劃分出何者

是可被接受的行為，何者是不被容許的行為，當個人違反這個

標準而不被社會大眾所接受時，這種行為就被稱為偏差行為。

換言之，凡是違反該社會之文化、傳統價值、道德觀念或法律

規範之期許，而不被社會上大多數人所認同的偏態行為均可視

為偏差行為。 

 

二、 偏差行為的分類 

依據上述有關偏差行為的成因，可以發現不同的學者各有不同的

定義方式，然而本研究主要對象為在學中的少年，為了能更進一步界

定何謂少年偏差行為，因此必須先從「少年」這個身分概念著手。換

言之，正因為「少年」之特殊身分所展現出來的偏差行為與一般偏差

行為在概念上有所差異，所以有必要針對國內少年偏差行為的分類進

行探討，並從這些分類中來了解少年們實際上從事那些偏差行為。縱

觀少年偏差行為的研究，大致可歸納出四種取向的分類方式，包括： 

理論或性質取向、臨床處理取向、實徵研究取向、法律形式取向

及縣市政府實行形式取向。茲將五種分類取向說明如下： 

(一)、 理論或性質取向 

理論或性質取向的分類方式，主要係根據相關的理論基礎

而來，或者是從偏差行為、對象、形成因素、問題性質、出現

頻率來進行分類，這種方式在分類時可能多少帶有主觀的認定

意味，不過由於研究者可依據既有理論或其所欲探討的領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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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界定，因此是一種常見的分類方式。例如楊國樞[39]進行家

庭與社區環境對國中學生問題行為影響的研究時，將違反社

會、家庭、學校中的法律、規範或紀律之行為稱為違規犯過行

為，包括打架、考試作弊、偷竊、罵人、傷害等；而無法有效

解決內在的衝突、挫折或焦慮，而導致之心理或情緒方面的困

擾或行為稱為心理困擾行為，包括焦慮反應、恐懼反應、轉化

或歇斯底里反應等；至於會妨礙有效學習活動的不良態度、習

慣及動機等因素的行為則稱為學習困擾行為，包括不按時交作

業、討厭功課、注意力不能集中、討厭上課、考試緊張、上課

不專心聽講、缺乏學習動機等。 

林適湖[18]研究社會控制理論對國中學生偏差行為的影

響時，則以偏差行為發生的地點為依據，將國中生的偏差行為

分為三種類型，包括攜帶刀械、強取他人財物、破壞公物、打

架、集體鬥毆、吸食強力膠等，這些行為易於對受害者或自已

產生財物或生理上的直接威脅，因此稱為強迫型偏差行為；而

對於深夜在外遊蕩、夜晚無故不回家睡覺等與家庭因素有關

者，則以家居型偏差行為稱之；至於在學校所發生的上課不專

心、故意侮辱師長等則稱為學習型偏差行為。 

吳嫦娥[11]研究個人特質與社區因素影響少年犯罪之研

究中，將偏差行為區分為八類： 

1. 不良習慣：包括抽煙、飲酒過量。 

2. 虞犯行為：包括逃學、逃家在外過夜、與有犯罪習性之

人交往、參加幫派。 

3. 飆車：包括深夜夥同友伴高速行駛機車。 

4. 性偏差：包括閱讀色情書刊、觀賞色情錄影帶及成人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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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出入色情場所、與異性發生性關係。 

5. 賭博：包括賭博、打賭博電動玩具。 

6. 財物犯罪：包括看電影或搭車時沒有付錢、未經許可拿

走他人財物、偷騎乘汽機車。 

7. 暴力犯罪：包括打破商店及其他建築物的門窗、毀損學

校或其他建築物桌椅、在公共場所及公共物品上塗鴉、

公然謾罵污辱或攻擊師長、故意打破汽車的窗戶、將機

汽車之輪胎刺破洩氣、向同學或朋友索取錢財、攜帶刀

械或其他危險物品、與他人打架、打架時使用武器及其

他危險物品。 

8. 麻藥犯罪：包括吸食施打安非他命或其他麻醉藥品。 

(二)、 臨床處理取向 

臨床處理取向主要係以處理少年偏差行為的臨床經驗進

行分類，如吳武典[9]曾就輔導的觀點將學生行為問題分為六

類，包括： 

1. 外向性行為問題－即過份之違規犯過或反社會行為，如

逃學、逃家等。 

2. 內向性行為問題－即通稱的情緒困擾問題或非社會行

為。 

3. 學業適應問題－成績不理想，而非由智力因素所造成，

往往兼具有情緒上的困擾或行為上的問題。 

4. 偏畸習癖－或謂之不良習慣，多與性格發展上的不健全

有關。 

5. 焦慮症候群－由過度焦慮引發而來，有明顯的身體不適

症狀或強迫性行為，或稱為精神官能症或神經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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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精神病症候－其行為明顯的脫離現實，屬於嚴重之心理

病態，如躁鬱症、精神分裂症等。 

另外，也有從偏差行為處置方式的角度進行分類，其中台

北市立師範學院在接受教育部的委託研究中，將學生偏差行為

分為四個等級[1]。依序為等級一的上課不專心、不準時上課、

衛生習慣不良、沒完成教師指定作業或工作等，這類行為教師

可以口頭責備。等級二則包括作弊、塗改成績、蹺課、說謊、

抽煙、看黃色書刊等等不直接影響他人卻有嚴重後果的行為。

這類行為教師可輔導晤談、通知家長配合。等級三含括頂撞辱

罵師長、偷竊、打架、威脅他人、攜帶危險物品及賭博。這類

行為除了請家長配合、輔導外，並可依校規記過處罰或轉送訓

導單位。等級四則有毆人成傷、勒索、吸食販賣違禁藥品、恐

嚇等不法行為，這類行為學校可請家長暫時帶回管教，並請司

法單位協助處理。 

(三)、 實徵研究取向 

實徵研究取向主要是以統計的方法來進行，例如運用因素

分析（factor analysis）或叢集分析（cluster analysis）將少年偏

差行為予以分類、命名，雖然統計方法所產生的因素有時並不

能完全符合理論上的預期，不過對於偏差行為的具體瞭解以及

資料的縮減來說，實際上也具有相當的意義。 

普遍來說，實徵研究取向的的學者大都以個別所發展出來

的評定量表進行分類，許春金等人[27]在兒童、少年觸法成因

及處遇方式之比較研究中即是以「青少年生活狀況研究問卷」

中的十九項偏差行為量表用因素分析方式分為五種類型： 

1. 道德性偏差行為：包括逃學、被學校記警告以上、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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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家在外過夜、抽煙、跟老師頂嘴。 

2. 道德性、財產性偏差行為：包括閱讀黃色書刊或觀看色

情錄影帶、與異性發生性關係、攜帶刀械或其他危險物

品。 

3. 道德性、暴力性偏差行為：包括出入不良風化場所、賭

博、與他人打架、飆車。 

4. 財產性偏差行為：包括毀損學校設備、無故破壞汽機車。

未經車主許可偷駕駛或騎汽機車、未經他人許可而拿走

超過100元以上之財物。 

5. 暴力性偏差行為：包括參加幫派、恐嚇取財以及吸食強

力膠、安非他命或其他麻醉藥品。 

 

(四)、 法律形式取向 

法律形式取向即是以法律的形式條文來進行分類，這種藉

由法令的施行，作為規範少年犯罪或偏差行為的重要指標，在

世界各法治國家中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如果根據我國少年事件

處理法之規定，可將這些行為區分為少年保護事件及少年刑事

案件兩大類。少年刑事案件係指少年觸犯刑罰法令，並依據少

年事件處理法所移送之案件；至於少年保護事件，則屬犯罪情

節較為輕微之案件，如少年事件處理法中所規定的虞犯行為。

茲將少年犯罪行為及虞犯行為之規定敘述如下： 

1. 犯罪行為：指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者。 

2. 虞犯行為：(1).經常與有犯罪習性之人交往者。(2).經

常出入少年不當進入之場所者。(3).經常逃學或逃家

者。(4).參加不良組織者。(5).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刀

械者。(6).吸食或施打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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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7).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者。 

 

(五)、 縣市政府實行形式取向 

由於少年屬於九年國民教育，因此在管轄上仍屬地方政府

的範疇，依據教育部規定，縣市政府均依部規定，參考各縣市

政府本身的地理及文化背景，訂定適當的少年偏差行為，例如

九十二年嘉義市出版『嘉義市國民中小學教師輔導工作手冊』

[44]中則列出十二頁學生偏差行為，描述如下：1.學習困擾。

2.師生衝突。3.逃學、逃家。4.暴力行為。5.恐嚇勒索。6.偷

竊。7.說謊。8.吸煙。9.人際關係不良。10.賭博。11.學校恐

懼。12.家庭功能失衡。 

 

 

第三節 模糊理論 

傳統的數學集合理論中，論域中的一個元素與一個集合之間的關係，

可分為「屬於」或「不屬於」二種。而一個元素是否隸屬於一個集合的答

案是相當明確的二元關係，也就是說，不是「真」就是「假」，例如：1+1=2

這個數學問題，答案不是「真」就是「假」。但是現實生活中，人們對於

問題的答案，並不限於只有「真、假」二種，往往存在有似是而非或不確

定的答案，模糊集合即是傳統明確集合的一種推廣模式，將傳統集合由原

本的二值邏輯推展到連續值。也因為模糊理論可以解決許多複雜及不確定

問題，因此在實務上應用相當廣泛如機械、醫療、控制工程、經濟、影像、

語音、教育、空調系統、心理學、專家系統、預測、排程、軟體工程、自

然語言處理及量化分析，在應用成果上，也都有令人相當滿意的表現

[5][12][89][112][136]。以下就「模糊集合」、「模糊數」、「語意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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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模糊化」與「模糊查詢」五部份，分別說明之。 

一、 模糊集合 

模糊集合是由加利佛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U.C. Berkeley)的札德

(Zadeh)博士，於1965年[140]在資訊與控制學術期刊中提出，強調人類的

思考過程中充滿了模糊觀念，這表示人類推理背後所運用的邏輯多半不

是二元邏輯或多元邏輯，而是具有模糊真值、模糊連接和模糊推論的邏

輯。因此，傳統非常精確的數量方法，已不能完全解決以人為中心的問

題或是具有不確定及較為複雜的問題，必須以模糊分析法來取代傳統的

數量方法處理模糊的問題。 

札德(Zadeh)博士所定義的模糊集合如下： 

Ｕ為論域（Universe of discourse）；論域中的每個對象，叫做元

素，以u表示；Ａ為Ｕ 中的一個模糊集合，對於任意x∈U都指定一個數f A 

(x)∈[0, 1]，叫做 x 隸屬於Ａ的程度，該映射稱為Ａ的歸屬函數

（membership function）。當Ａ 的歸屬函數的值域={0,1}時，fA變化成一

個普通子集的特徵函數，Ａ便變化成一個普通子集。當Ａ單獨出現或使

用時，稱為模糊集合。模糊集合的高度（height）是指最大歸屬程度（degree 

of membership）。至少有一元素之歸屬程度為1 的模糊集合，稱為標準

化的（normalized）模糊集合。以下舉出一例。 

 若本研究認為成績在90分以上稱為非常好，75分到90分叫做一般，

75分以下叫做差,則「成績好」的模糊集合便可以下列的函數與圖2-5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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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成績好模糊集合圖 

二、 模糊數(Fuzzy Number) 

模糊數是Dubios和Prade在1980年[71]所提出，而模糊集合如果滿足

下列三點特性便稱之為模糊數。 

(一)、 此模糊集合是定義在實數軸R上。 

(二)、 此模糊集合是凸集合(Convex Set)。 

(三)、 此模糊集合是經過正規化處理的(Normalized)。 

模糊數的表達型式有很多種，其中最常見的有三角模糊數

(Triangular Fuzzy Number)、L-R模糊數(L-R Fuzzy Number)、及梯形模糊

數(Trapezoidal Fuzzy Number)等三種。而其中以三角模糊數為典型的模糊

數代表。 

 

定義：三角模糊數B=(a,b,c)，其歸屬函數如圖2-6所示，其歸屬函數

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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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三角模糊數的歸屬函數圖 

１

c
x

ba

藉由三角模糊數的使用，決策者或是評做者易於評估工作的進行，

例如，「大約等於5」，可以表示為(4,5,6)，而非模糊數「5」可表示為(5,5,5)。 

 

三、語意變數(Linguistic Variable) 

語意變數值係以自然或人工語言中出現的字(Words)或語句

(Sentences)，例如假設「偏差行為」為語意變數，則其變數值為非常嚴重、

嚴重、普通、不嚴重、非常不嚴重等，這些值中的每一項都是模糊概念

或稱為模糊項。今以0，1，2， Λ ，100， Λ 作為基礎變數（base variable），

則「偏差行為」這一個語意值可以在基礎變數上設一個歸屬函數來表示

如下： 

若以學生的偏差行為衡量為例，得分7以上的稱為「嚴重」，得分

5到7的稱為「普通」，得分5以下的稱為「不嚴重」，則可使用下列的

函數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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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我們使用以上的歸屬函數來定義「嚴重」這一個語意值的詞

義。語意變數亦可以使用來評做個人的行為表現，利用詞組{非常嚴重、

嚴重、普通、不嚴重、非常不嚴重}來表示。其基礎變數，可以定義為[0,1]

之範圍，以衡量某人之行為表現；對該特定準則之適合水準，以「0」為

最差，以「1」表最佳的情形，如運用VP=非常嚴重，P=嚴重，F=普通，

N=不嚴重，VN =非常不嚴重，則這些語意值的歸屬函數可以利用下列的

歸屬函數來表示。式中，歸屬函數及模糊數之對照表請參考圖2-7、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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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語意值的歸屬函數圖 

表2-1  語意值的模糊數表 

偏差行為程度 三角模糊數 

非常嚴重(VP)  (７，９，０) 

嚴重(P) (５，７，９) 

普通(F) (３，５，７) 

不嚴重(N) (１，３，５) 

非常不嚴重(VN) (０，１，３) 

 

五、解模糊化： 

在許多解模糊化的方法中，以重心解模糊化法最為普遍[139]，並且

最為簡單。使用重心法得到解模糊化後的明確值F，其計算方法如公式

2-1： 

∑
∑ ×

=
)(

)()(

iA

iAi

Xf
XfXg

F ⋯⋯⋯⋯⋯⋯⋯⋯⋯⋯⋯⋯⋯⋯⋯⋯⋯⋯ 公式2-1 

F     ：模糊歸屬函數 之重心 )( iA Xf

)(Xg i     ：權重值，也就是表示重要性的數值 

以三角模糊數為例，圖2-8為三角模糊數的重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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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模糊查詢 

模糊查詢是指在查詢條

或查詢的資料庫即為模糊資

管理系統(DBMS)基本上有三

庫，而模糊理論則是協助轉

模糊關聯式資料庫，擴展資

種為混合式。 

(一)、 考慮一般傳統關聯

第一種方式：[5][

指令，系統則以轉換器將

庫中擷取出符合的資料。

(二)、 建立模糊關聯式資

第二種方式：[5]，把

別為：1.清晰值(precise val

values)，4.缺值(null value

法。 

1982 年Buckles 與P
8  重心法示意圖 

a b

件中，含有模糊項(Fuz

料庫。整體而言，將模

種方式，第一種考慮一

換模糊查詢為清晰查詢

料儲存型態，使系統能

式資料庫 

33]，此種方式使用者以模

模糊查詢語句轉換為一般

 

料庫 

模糊資料庫內的模糊資

ues)，2.區間值(interval v

s)，並提出了不同模糊資

etry提出模糊關聯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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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 term)的語意變數，

糊理論應用於資料庫

般傳統的關聯式資料

語言。第二種是建立

處理模糊資料。第三

糊語意變數下達查詢

SQL語法，再由資料

料分為四種型態，分

alues)，3.模糊值(fuzzy 

料屬性運算處理的方

模式[66]，其中屬性



值可為多重值(Multivalues)，並以相似性關係(Similarity relations)來描述

屬性值之間的模糊性，此法主要是將模糊性資料依照資料庫結構的屬

性( Attributes)是否為相同領域集合(Domain)加以區分，並各別以矩陣方

式對應出相似關係，而其結果即透過矩陣轉換計算而得，比較適用於

處理非數量化之定性資料。其優點是提供了一種在不需更動到原資料

庫內容的情況下，直接進行將一含有某種模糊程度的資訊加以量化的

方法。但缺點則在於使用者在查詢資料時，常常會因認知上的差異，

造成得到之結果與原先需求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在1984 年，Buckles 與

Petry進一步擴充屬性值至模糊數(Fuzzy numbers)，即將具有模糊性資

料透過其產生之相似關係矩陣，轉換成數值，如此在查詢時，便能將

此轉換過的數值予以計算修正，就等於是運用某方面的Domain 

Knowledge，來解決此種認知上的問題。 

徐瑞豐(1995)[20]則提出將模糊查詢運用在模糊資料庫的整合模

式，其作法是以模糊數積分值排序為理論基礎，以屬性積分值與查詢

條件之積分值的接近程度作為查詢依據，不同型態的模糊屬性值可藉

由模糊數積分計算加以比較，並以平均化運算子(Averaging Operators)

改良了江芳彬(1993)[6]使用Max 與Min運算子造成資訊流失的困擾，但

缺點是計算過程較複雜影響了執行效能，且由於每次更新資料時需同

時計算其屬性模糊數的積分值，較適用於以查詢為主且異動較少的系

統。 

Tseng 和Klein(1989)[126]擴展了Buckles與Petry的模式，以近似關

係(Proximity relations)描述屬性值間的接近程度(Degree of closeness)，

而不需具備相似關係所需的遞移性質，主要目的是希望能提升表達關

係矩陣的彈性及自由性。 

(三)、 混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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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方式：Yu-Chuan Chen等人(2000)[138]整合處理多種不同表

示方法的模糊資料，並依據不同的表示法而採用不同的比較方法，可

歸納成下面四點： 

1. 使用者下達的查詢及資料庫內存放資料的屬性值都是模糊型

態，則使用相似函數(Similarity Function)來測量兩者間的相

似度。 

2. 使用者下達的查詢及資料庫內存放資料的屬性值都是清晰值，

則使用相似矩陣(Similarity Matrices)來測量兩者間的相似

度。 

3. 使用者下達的是清晰查詢，但資料庫內存放資料的屬性值是模

糊型態，則運用語意變數的歸屬函數將清晰查詢轉換為模糊查

詢。 

4. 使用者下達的是模糊查詢，但資料庫內存放資料的屬性值是清

晰值，則同樣運用語意變數的歸屬函數將資料庫內的清晰資料

轉換為模糊型態。 

劉俞志(2002)[46]提出一套轉換機制，將模糊資料庫裡各種不同表

示法的模糊資料，轉換表示成分割區歸屬程度表示法，再採用近似語

意相等(Proximity Semantic Equivalence, PSE)，做為相似程度衡量的核

心機制，達到以單一比較方式即能整合處理多種不同表示方法的模糊

資料型態的功能。 

因目前的DBMS 並無有效支援模糊資料的儲存[5]，即便擴展資料

的儲存型態，亦無法實際運用在現階段的系統中，並且若直接將模糊資

料轉換為SQL查詢語句，可不必更動DB的內容，並減少資料庫重新建置

的成本，因此本研究採用之研究方向亦為第一種。另外，將權重應用於

模糊查詢中，允許使用者藉由模糊數或明確值的權重設定，得到更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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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結果，供使用者參考[71][64][87]，因此，本研究也將融入權重應

用，以尋找到更接近使用者需求之個案供認輔教師參考。 

 

 

第四節 案例式推理(Case Based Reasoning, CBR) 

八０年代的規則式(Rule-based)系統，是以專業知識為基礎，該系統僅

能解決定義清楚的問題，並且為了完整性而往往使得規則變的很複雜，同

時無法完全將設計知識與設計思考的過程顯現，而規則式系統對於初學者

來說是過於複雜瑣碎。於是九０年代開始陸續出現及展開以個案為基礎

(Case Based)的推理的研究[59][73][93][116][135]。案例式推理於各領域應

用的研究文獻不斷被發表，顯示案例式推理可使用範圍之廣，以及其優點

的可利用性之高。經驗法則是指個人從實際經驗所體驗出來的一些思考方

法，猶如解題捷徑，在思考歷程中將與既定目標有歧異者去除，使思考路

徑縮短，愈快朝向解題目標。由於歷來解決問題有專家與生手之分，其中

最關鍵的差別在於面對問題時，專家能夠擅用一個結構化的解決問題思維

方式與程序，並且擅用經驗法則，因此能對情境做適當的評估以提取適切

的參考案例，因而成為解決問題的專家。 

一、案例式推理的定義與優點 

心理學家指出，當人們遭遇到新的問題時，並不是由一條條的原理

及法則來解決問題，而通常是運用在過去的記憶中曾經發生過的類似經

驗[19]。然而人類決策差異的主要原因乃是因為人類無法記住大量的經

驗與正確的參考個案，因此AI學者提出了CBR以輔助人類在記憶與理解上

的弱點。並且利用電腦來突破人類記憶能力的限制，以提供決策者過去

曾經發生的個案並找出解決目前問題的方案，使決策者參考目前問題的

35 



情境和特徵來增加其類比推理能力，進而提升解決問題的創造力。對於

案例式推理，許多專家學者分別對其應用領域與其適用情形下了不同的

定義。 

Paek[107]認為案例式推理是利用解決過去相似問題所得到的知識

來解決問題，其主要動作包括擷取過去相關的案例、改編並且與新的問

題連結、紀錄失敗情形以避免將來重蹈覆轍。Montazemi[103]認為，CBR

是基於過去相同決策問題的經驗來支援問題解決，其主要步驟有擷取

(retrieval)、描繪(mapping)、改編(adaptation)、以及評估(evaluation)

等，CBR是否成功的因素主要在於過去案例的擷取是否對解決新問題有

用。綜合上述，可以將案例式推理簡單定義為，依據過去的經驗來推論

現在所遭遇的問題，所使用的經驗為過去相似的案例。 

案例式推理具有許多優點[87]： 

(一)、 提供一個方法將經驗儲存於專家系統中，因為專家是靠經驗

(experience)，而初學者是靠規則(rules)，雖然規則對於

捕捉解決問題的一般性原則是很好的方式，但是案例庫卻提

供了無與倫比的經驗。 

(二)、 CBR使得知識工程師能夠掌控許多無完整架構的領域，像是

法律訴訟、策略規劃與設計等，因為決策的藝術成分大於科

學，而且許多知識是無法完全用規則表示的。 

(三)、 CBR使得專家系統的自我學習更容易，因為案例庫提供一個

存放過去案例的行庫，學習不過就是陳述與儲存案例於案例

庫中，當相似的案例累積到一定的數目時，就可以產生一般

性的規則，此時可採歸納的方式將這些案例歸納成規則。 

 

二、案例式推理的推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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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modt and Plaza在1994年[55]提出案例式推理流程，如圖2-9，是一

個相當典型的案例式推理流程，許多學者提出各式各樣的案例式推理系

統，但大都與之相去不遠，首先輸入新問題的描述，根據案例特徵值和

案例庫中案例進行比對，擷取過去相似的案例，運用過去的知識和經驗，

加上本身的知識和經驗，分析擷取的案例是否需要改寫，若需要則改寫

之，以適用於新問題，然後評估案例的可行性與效果，再將結果存入案

例庫，成為另一個新案例。以下針對各程序加以簡單描述。 

(一)、 擷取(Retrieval) 

此步驟通常包含兩部分：擷取過去相似的案例與選擇最佳的案

例。擷取過去相似案例的目的在於取得好的案例，亦即取得對新案例

能夠做出相關預測的案例，而擷取的過程是利用新案例的特徵為案例

庫的案例索引(index)。在選擇最佳案例方面，此目的在於自眾多相似

案例中取得最貼近與或最具代表性而且值得列入考量的候選案例。在

此案例擷取步驟中，案例間相似性如何判別是關鍵所在。 

(二)、 再利用(Reuse) 

上一步驟所選擇出的案例，包含前人的知識和經驗，能夠給多我

們解決問題的建議，加上本身的知識和經驗，擷取出來的案例可能對

於新問題並不是完全適用，就如同人類過去的經驗與現在所遇並不完

全相同一樣，必須考量其他現有問題的因素，或是必須加以修正，方

能用來解決目前所遭遇到的問題。此步驟包含兩部分：分析哪些項目

必須改編以及執行改編。 

(三)、 修改(Revise) 

此部分主要在於測試此推論的結果輸出是否正確，此步驟包含實

際運用之前以及實際應用之後的模擬評估。許多系統是由使用者自行

評估，因為案例式推理系統扮演的是輔助的角色並不能真正擬出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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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決之道，最後的決定仍在於使用者本身。運用之前評估的方式，

可以使用比較與對比的方式，將所得到的解決之道與其他相似的方案

比較分析。而實際應用後的結果可以幫助系統的學習功能，透過錯誤

學習，形成新的經驗；或是正確學習，將新案例存入案例庫。 

(四)、 保留(Retain) 

當我們實際上運用方法解決所遭遇到的問題，將會形成一個新的

案例，不管解決的效果是好或不好，都將儲存於案例庫中提供其他人

作為決策上的參考。案例庫裡存放過去的案例與解決方案，如同資料

庫一般分門別類，運用案例索引搜尋與儲存，可隨時存取案例，案例

庫愈大，包含的案例愈多，則所得到的結果也會愈佳。而當案例庫愈

大，則可使用樹狀架構、物件導向、或是階層式管理等方式，來強化

案例庫的記憶體管理，使其在存取案例時，不因案例庫龐大而降低效

率應用[14][47]。 

 

 

 

 

 

 

 

 

 

 

 

 

 

 

 

 

 

 
圖 2-9 案例式推理流程(Aamodt and Plaza,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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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式推理應用　 

CBR最初開始流行是在1970年代晚期到1980年代，由耶魯大學的教

授Roger Schank以及其同僚提出[47]，其提出當時乃是將CBR用於認知科

學(cognitive science)中，直到近1990年代才開始將其應用於電腦科學以及

人工智慧方面，包括設計(design)技術、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機器學

習(machine learning)，以及各項應用。 

(一)、 引入評論(Review)觀點建立案例式推理系統模型  

Aha學者在1998年[56]提出案例式推理系統5R，或稱五個最重要

(top-level)步驟，如圖2-7。Aha將這五個步驟分述如下： 

1. 擷取(Retrieve) 

在已知問題下，自案例庫中擷取過去類似問題的案例。擷取

的案例可能包括問題、解決方法以及結果。 

2. 再利用(Reuse) 

從這些擷取的案例中提出一個或以上的解決方式，也可以把

這些解決方法連結或與其他相關知識結合。 

3. 修改(Revise) 

視需要與否改編已擷取的解決方法，來解決新問題，是否改

編的判斷標準取自領域模式。 

4. 評論(Review) 

將建構的解法應用於目前問題後評估結果，若結果無法接

受，則解法需要做進一步的修正。評估標準也儲存於領域模式。 

5. 保留(Retain) 

考慮將新問題、改編的解法、以及結果加入案例庫中，成為

案例庫中新的案例，以供未來使用。圖2-10中描述5R與案例庫

以及領域模式的互動情形，此5R必須隨時與領域模式互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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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領域模式所儲存的項目為各類型個案相關的知識或屬性以

及判斷的準則或方法等。 

輸入 新問題 

state學習案例    
1擷取案例 

Retrieve  
案例庫 

2.再利用 
Reuse  5.保  留 

Retain  領域模式 
Domain Molder結 果  

擷取之解決方案 

4.評  論 
Review 

3.修  正 
Revise  

修正後之方案

圖2-10 CBR問題解決週期 
(資料來源：Aha,1998) 

 

(二)、 將模糊理論應用至案例式推理之研究 

Jeng在1995年[87]發表利用模糊理論的觀念應用於CBR的索引

(indexing)以及擷取(retrieval)。他提到許多學者利用各種方式來進行與

探討擷取的部分，如Kolodner[90]提出平行法將案例從案例儲存器中

擷取；Veloso與Carbonel(1991)[128]分析擷取與搜尋的成本間的平衡。

雖然這些已經發展的方法解決了在案例索引與擷取方面的一些問

題，但是仍然有一些問題仍然未被解決。其中之一是，大部分現存的

方法都假設為定性的特徵，如弱的光或是有力的武器等，並未對如何

處理數值的資料討論，而事實上，案例通常具有兩種特徵值，因此Jeng

提出了一個方法將模糊集合概念運用於案例索引以及擷取來改善這

個問題。雖然Jeng提出了模糊索引以及擷取有許多優點，但是仍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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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問題產生：第一，等級以及歸屬函數的決定對整個系統的表現有很

大的影響，然而決定等級以及歸屬函數卻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第

二，資料的轉換會造成資訊的偏誤(bias)與資訊的漏失(loss)，尤其是

當資料由較高正確率轉換為較低正確率的資料時，最容易發生。第

三，在模糊分類時使用α-cut的適當性，這些都是值得思考與探討的問

題。 

(三)、 CBR之應用性研究相關文獻 

CBR應用的範圍很廣，幾乎所有非結構化或是注重經驗知識的領

域，都可以使用案例式推理。首先Yoon&Acree(1993)[137]將CBR運用

於服務對等的問題，藉以衡量該採用何種服務；Paek(1996)[107]將CBR

用於資料庫的設計；Patterson(1997)[108]將CBR應用於臨床上麻醉劑

的施打；Kwong (1997)[94]將CBR用於射出模型的參數獲取；

Haque,Belecheanu,Barson與Pawar(2000)[84]將CBR運用於產品發展同

步工程的決策中，對同步工程的程序作改善；Elhadi(2000)[74]將CBR

用於破產支援系統，輔助律師對於法律上破產的判別。這些學者針對

各應用領域提出案例式推理運用方法，確實有較好的效果，如，將複

雜的推論程序簡單化、產生更佳的決策結果、提高績效以及使得無法

規則化、程序化的問題可以推論等等。 

其他相關文獻有Montazemi(1996)[103]提出一個CBR系統的案例

改編代理人程式系統，已處理CBR系統的前端部分，如新案例的描

述，但後端部分並沒有加以討論；Slonim&Schneider(2001)[122]提出

許多模糊CBR設計的關鍵項目，其主要著重於案例的表示部分，提供

建立準則以及方法，詳盡且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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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似性演算法 

案例相似度的計算是CBR 推理系統中最關鍵的部分，專家訂定了許

多種類相似度的計算方式，大多以數學方程式為主，比重和法(weight sum)

為一種簡單有效且較為常用的方法[75][131]。以下我們介紹三種不同比

重和法為例: 

(一)、 Holt在2000年提出之比重和法[85] 

Holt以公式2-3來計算兩個案例間的相似度，相似度值常態分布

（normalize）於區間[0,1]，取二個案例 和 ，其屬性(attrubutes)或

稱為特徵值(feature) ，共有n個屬性，公式中假設 為屬性

間的相似度，此相似度值分布於區間[0,1]，計算方式如公式2-3。w 為

屬性的權重，即屬性在案例比對中佔的重要程度。sim即為二案例計

算後之相似度。 

ic jc

naaa ,....., 21
kd

k

計算方法如公式2-2： 

∑

∑

=

== n

k
k

n

k
jkik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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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dw
cc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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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公式 2-2 

kW ：屬性權重值 









+

−⇒
)1(

1
d

ddk計算方法 ⋯⋯⋯⋯⋯⋯⋯⋯⋯⋯⋯⋯⋯公式 2-3 

d：為兩屬性值的相差值(即相減的絕對值)。 

(二)、 Vollrath等人(1998)提出之比重和法[131] 

Vollrath等人以公式2-4來計算兩個案例間的相似度，其屬性

(attrubutes)或稱為特徵值(feature)共有n個屬性，令 為查

詢案例（query case），令

)....,,( 321 nqqqqq =

)....,,( 321 nccccc = 為案庫中的案例（source case），

屬性間的相似度 iσ ，稱為區域相似度（local similarity），相似度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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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間[0,1]，0 為完全不相似，1 則為完全相似，同於公式2-3，各屬性

也有其比重W ，不同的是所有屬性比重總和為1，比重值的定義，由

專家依使用者的偏好設定。屬性間的相似度乘上權重，再相加可得全

域相似度（global similarity）

i

σ，其計算如公式2-4。 

∑
=

=
n

i 1

1

 

iiii cqwcq ),(),( σσ ⋯⋯⋯⋯⋯⋯⋯⋯⋯⋯⋯⋯⋯⋯⋯⋯公式 2-4 

where 

1
=∑

=

n

i
iw   and    for all i 0≥iw

 

(三)、 CABINS系統相似度計算[102] 

另外， Miyashita與Sycara於1995年所提出的CABINS 系統，這個

系統的功能最主要是針對維修排程和維修方法的知識獲取和反覆的

校訂工作，使用CBR 的方法來從事維修案例的選取，然後CABINS 系

統排出維修排程，供使用者運用。案例的獲得方式是當發生一案例

時，使用者會去利用CBR 去尋找舊案例，看其是否能用做修復用，

分為「可接受」和「不可接受」兩種，如果使用者判斷為「可接受」，

則可將其紀錄於案例庫中，標定為「可接受」，若判斷為「不可接受」，

則再經CABINS 系統計算，列出另一案例供修復用，如此直到可接受

為止，若已沒有案例可供參考，則宣告不能從案例中獲得結果，那就

必須憑藉著維修專家來修理，若修理好了，則將這個新案例輸入案例

庫中，如此就可累積愈來愈多案例庫中的案例了。CABINS 系統也是

使用指標和屬性值來作為案例的選取依據。相似性演算法如公式2-5

所示，藉由指數的轉換使得相似性總權重值介於0 至1 之間，且百分

比分數愈高的表示相似的程度愈高，比較每個案例的總值，而程式依

據「總值在前5 大的案例」將其列出，則搜尋即告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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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exp( jj ceDisSimilarity −=  

j
iSL ：第ｊ個案例的第ｉ個指標的顯著特徵值，相當於權重。 

j
iCF ：第ｊ個案例的第ｉ個指標的特徵值，相當於屬性 

i

i

PF：輸入案例第ｉ個指標的特徵值，相當於屬性 

DevE _ ：所有案例第ｉ個指標特徵值的標準差，相當於指標屬性的

標準差。 

Distancej：第ｊ個案例和輸入案例的相異程度 

jSimilarity ：第ｊ個案例和輸入案例的相似程度 

 

 

第五節 知識管理 

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德杜拉克（Peter Drucker）在1960年代[70]就已預見

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他預言「知識將取代資金、機器、原料與勞力，他

們經濟最重要的生產因素。」每個人對於知識的認知不儘相同，知識可以

是主動或被動學習的成果，並且具有相當高的附加價值。

Davenport(1998)[69]指出知識是由人類心智中所反映或組織成出來具有價

值的資訊，因此，每個人對於何種資訊才是知識，在個人主觀認知上便有

所不同，茲後將針對知識定義、知識分類、知識管理與知識分享作一文獻

探討。 

一、 知識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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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是什麼？」，古今中外的定義並不相同，西方從古希臘時代

的柏拉圖（Plato）開始就試圖解答這個問題，東方具有明確定義的則可

從法華經中見到，「知識：聞名為知,見形為識」。然而時至今日，有關

知識的定義尚未有明確的說法，本研究採用Davenport and Prusak(1998) 

[69]在 「Working Knowledge」一書中提到提到知識就是已經瞭解的資

訊。知識存在於二耳之間(Knowledge resides between two ears)。另外，知

識可定義為「發現、定位、擷取並擴大知識範圍，以增強企業競爭力的

策略及過程」。知識是經過組織和分析的資訊，能夠讓認輔人員將資訊

和資料作有用的推理，以便能積極的提高績效，解決問題，制定決策。

知識的定義雖各有不同，但是其精神是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均認為擁有

與善用知識是成功不可或缺的元素。以往，知識雖然是影響成功與否的

關鍵因素，但是在以前被重視的程度又不如其重要性，再者，由於管理

者對其認知上的缺乏，更別提利用知識創造公司的價值，故使得這方面

資產並沒有被妥善的管理與應用。若要持續永續經營以及保持競爭優

勢，就必須對知識做一番有效的管理與利用。Peter Senge(1995)[7]更明確

地指出未來競爭優勢的唯一來源，是組織所擁有的知識，以及組織能夠

較其競爭對手擁有更快速的學習能力。 

二、 知識的形成 

Nonaka(1995)[106]把知識的形成以圖2-11來表示，將知識的形成過

程區分為四個階段：社會化或共同化 (Socialization)、外化或外顯化

(Externalization)、結合(Combination)及內化(Internalization)。 

(一)、 社會化或共同化(Socialization) 

– 係指個人能將其隱性知識與他人分享。 

– 社會化的意涵即在於強調：隱性知識必須經由個人與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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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活動(Joint Activities)才能達到分享的目的。而

此時個人須以認同他人的態度來分享知識，否則將無法達

成預期知識分享的目的。 

– 知識互動以個人間的互動為基礎 。  

(二)、 外化或稱為外顯化(Externalization) 

– 指能將隱性知識傳播並將其化成他人能理解的顯性知識。 

– 在此過程當中，個人將成為團體中的一份子，而個人的想

法、意圖也會成為整合性的團體心智(Mental World) 。 

(三)、 結合(Combination) 

– 係指經由顯性知識間的對話與互動，而使得原有的顯性知

識轉化成為更複雜的一套顯性知識(more complex sets of 

explicit knowledge)。 

– 在這過程中，最重要的工作即是溝通(communication)、擴

散(diffusion)與知識的系統化(systemization)。 

(四)、 內化(Internalization) 

– 內在化係指將前一階段(合併化)中所新成形的顯性知識，

轉 化 成 組 織 的 隱 性 知 識 (organization’s tacit 

knowledge)。 

– 需要個人先體認出組織知識中與自身相關聯的部分，並經

由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與訓練(Training)等方式，

使這些知識內化到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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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三、 知識分類 

(一)、 內隱與外顯知識

Nonake and Ta

類，知識可存在於個

知識加以區別： 

表2

外顯知識 

外顯知識（客觀的） 

理性的知識—心智的 

連續的知識—非此時此地的 

數位知識—理論 

(資料來源
 

個人擁有大量知

識，稱為知識型企業

謂知識經濟[144]，茲

如下： 

1. 外顯知識 
圖2-11 知識的形成過程 
：Nonaka, I. & Takeuchi, H. 1995)
 

keuch

體與團

-2 

：Non

識，

; 當

將外
驗(做中學
共

i(1995)[106]把知識分為內隱與外顯二

體(組織)。用表 2-2 將外顯知識與內隱

外顯知識與內隱知識的比較 

內隱知識 

內隱知識（主觀的） 

經驗的知識—實質的 

同步的知識—此時此地的 

類比知識—實務 

aka, I. & Takeuchi, H. 1995) 

因此稱為知識份子; 組織擁有大量知

知識大規模的參與影響社會活動，就是所

顯知識和內隱知識(或稱隱含知識)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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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顯知識是知識分類的一種，可以用文字、數學表示式、

說明手冊等方式，並且按照一定格式記錄的資料[106]。外顯

知識有規則、有系統，容易藉由具體的資料、科學公式、標

準化的程序或普遍的原則來進行溝通與分享。 

而一般老師在學校教的，我們從書本中所學習的內容都

是屬於外顯式的知識，外顯知識可以很容易被定義、文化件、

格式化，並且能夠很容易地轉換成我們所使用的語言，地透

過溝通，閱讀而達到知識分享的目的。 

2. 隱性知識 

Polanyi是較早提出隱性知識概念的學者，其解釋也較容

易瞭解，認為「隱性知識」或稱「內隱知識」、「默會知識」，

是指尚未予以外顯化的知識，難以分類、高度實驗性的，以

及不容易文件化、格式化的知識，隱含知識是實際上我們用

來執行工作或解決問題的知識並且是一項可以帶著走的有用

工具[124]。任何一項知識可能同時包含顯性的部分和隱性的

部分，只是程度的差別 [100]，例如一個優秀的廚師，他可

以寫下食譜，描述做一道好菜的材料和步驟、細節，但是每

個人根據食譜煮出來的菜，口味可能都不一樣，因為廚師無

法用書面表達某些隱性知識。人們看到的知識通常是顯性

的，但是真正關鍵的知識卻是隱性知識。Johannessen 等人

(2001)[88]也指出隱性知識是一種優勢，因為它很難被競爭對

手複製，若企業過度集中在外顯知識的管理而忽略隱性知

識，可能喪失競爭優勢。 

隱含知識不外顯可能原因:擁有知識的人不知道如何予

以傳遞，或者根本不想或不可能傳遞，如 Polanyi所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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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知道的比我們所能說的多」， Johannessen[88]在其論文中

也提到運用隱含知識，企業可以測試品質，降低生產成本，

解決企業問題。Polanyi (1958)[110]也明白指出意會是所有知

識的根源。 Koskinen(2000) [92]也舉了多個例子，說明許多

專案領導人或經驗老道的設計者在處理複雜度高的問題時，

通常都依賴本身的直覺(intuition)，由此可知隱含知識的重要

性，而近年來有愈來愈多的人將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將隱含於

個人或組織中的隱含知識透過 IT 技術或其他可行方法粹取

出來，以提昇組織或個人的知識水準。 

(二)、 依知識的可移動性分類 

Badaracco(1991)[61]將知識依其可移動性分為可移動性知識

與嵌入組織性的知識二類： 

1. 可移動性的知識：  

(1). 存在設計之中的知識： 

某些知識可以套裝成公式、設計成為訓練手冊，

或者技術規範，意指此種知識是可以明白描述的，而

且只要人員受過適當的訓練，都可以獲得此類知識。 

(2). 存在機器的知識： 

經濟學家肯尼斯包可曾說機器是「凝結的知識」，

其意指可藉由「逆向工程」，將機器以反向拆解來取得

製造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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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存在腦海中的知識： 

組織中的人員經由實際工作之後，藉由經驗而得

到的知識會儲存於腦海中，當這些人員離開組織之

後，便會將知識帶走。 

2. 嵌入組織性的知識： 

係指知識透過內隱的技巧，建構組織團隊常規，或以

廣泛專業知識連結其他網路所形成知識。Badaracco認為企

業知識要能夠被吸收、創造、儲存、移轉、買賣，其必須是

明確定，能夠被吸收，且無障礙阻止。將知識透過內隱的技

巧，建立團隊、組織常規，或以較廣泛的專業知識所聯合的

網絡關係而形成的知識。這些知識存在於個人與組織的特殊

關係、規範、態度、資訊流程及決策過程之中，很難透過文

字或符號來移轉給他人，必須經過長期努力及熟悉才能習

得。儲存嵌入組織知識的方式，有個人、工作團隊、特別規

範、態度、資訊流程、決策程序、作業程序、溝通系統、企

業文化或與外部機構的關係等。 

(三)、 依個人知識、組織知識來分類 

Arthur Anderson Business Consulting(2000)[7]將知識區分為個

人知識與組織知織二類： 

1. 個人知識（Individual Knowledge）：屬於個人的知識與智

慧，個人可再利用與活用。 

2. 組織知識（Organizational Knowledge）：有助於創造組織價

值，易於與他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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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cker[7]亦將知識分為個人知識與組織知識二種。知識只有

透過有目的、有系統、有組織的學習，知識才會變成力量。因此如

何化知識為力量，使其產生價值，並透過有系統的學習方式，提昇

員工的附加價值與經驗累積，成為建立組織知識管理的基礎。 

綜合上述論點，本研究知識分類採用Nonake and Takeuchi(1995) 

[106]的分類，將知識分為內隱與外顯二類，並且外顯知識可透過特定的

機制與溝通媒體達到分享與學習的目的，內隱知識則透過個體間的信任

建立彼此溝通、分享與瞭解機制，達成分享目的，可經由適當的轉換機

制而逐漸轉換為外顯知識，為外顯知識的來源；並且內隱知識和外顯知

識在轉換過程中，會因為制度的本身不健全或個人的理解統整能力而容

易產生知識的遺失。 

 

四、 知識的移轉 

(一)、 外顯知識的移轉 

透過系統的整理和建置，可以很容易將外顯知識建立到資料

庫中供個人或組織取用，而國際上的 ISO 9000認證，則是一個將

企業外顯知識標準化的方法，因為在推動與執行 ISO 9000 標準的

過程中，企業(或任一組織)必須透過一系列的認知、學習、與知識

文件化的活動，ISO 9000執行導致知識文件化，意即去了解組織如

何學習這個標準 . 它也關係著評估透過標準而學習的影響力，

ISO9000標準創造了競爭優勢和管理品質系統的方法。其對文件化

的需求，也與公司知識累積有關，推動知識文件化和定形，進而可

以促成知識系統的建置，公司員工能夠很容易地從知識管理系統中

找到自己想要的知識，進而進行學習，提昇公司整體知識水準，創

迼更有利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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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aka(1995)[106]認為組織可藉由外顯和內隱知識的轉移過

程來獲取知識，而轉移的過程可以分為四類：社會化或共同化

（ Socialization）、外化或外顯化（ Externalization）、結合

（Combination）及內化（Internalization）四種過程，稱為 SECI模

式，如圖 2-12所示： 

1. 知識可透過人們的互動來創造，人們可以不經語言即可獲得

知識，而主要獲得的方法就是經驗，藉著經驗分享而獲得的

知識就稱為社會化(socialization) 

2. 運用社交過程結合不同人外顯的知識，如：開會、電話等來

交換或結合知識，這種方式稱之為結合(combination) 

3. 將內隱的知識轉為外顯的知識，稱之為外顯 化

(externalization)，係指透過隱喻(metaphor)、類比、觀念、假

設或模式等方式，將內隱知識表達為外顯觀點的過程，外顯

化是知識創造的關鍵，它是由內隱知識中經由整合進而創造

出新的或明確的看法或觀念。 

4. 將外顯知識轉為內隱知識，稱之為內化(internalization)，而

行動(action)則與此過程有著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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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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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隱性知識

所謂外

採取的方式

模(models)等

或「集體反

過程中所表

掘，並且透

序，讓隱性知

高組織的競

技術，利用

Polanyi[111]

顯性知識，如

用機制或其
1.社會化
2 知識的轉換模式(Nonaka and Takeuchi, 1995) 

組
織
層
面 

團
隊
層
面 

隱知識 

形式 

3.外顯知識到外顯知識 

組合語言與形式 

個
人
層
面 

3.結合 4.內化 

的移轉 

顯化過程是指將默會知識表述為外顯概念的過程，所

例如隱喻(metaphors)類比(analogies)概念、假念、或型

。這種知識的取得，通常是經由「對話」(Dialogue)

思」(collective reflection)激發而產生，也是概念創造的

現出的一種方式。由上述我們可以發現隱性知識的挖

過組織內的活動將內隱知識外顯化，並透過機制或程

識可以在組織內流通並內化至個人或組織內，進而提

爭力，而企業最常使用的方法就是透過日新月異的 IT

IT 技術組織或建立企業內知識分享的機制，但是

提出若把知識系統一開始就定位在將隱性知識轉換為

此是不完善的，而且很容易導致失敗，因此，如何利

他方式來將內隱知識做移轉是非常值得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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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aka[106]指出將隱性的知識化為顯性的知識，表示找到了

方法表達無法言傳的事物，組織的管理人員可以透過隱喻、象徵的

使用，傳達他們的見解及直覺，隱喻在創造組織知識的初期階段，

能有效的促進組織創意的發展，所以比喻在語言中的使用，是很重

要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使身處不同環境的個人，不必經過分析和

推論，能透過想像和象徵直覺的瞭解某個事物，透過隱喻的方法的

使用，使人們能夠有效的促進組織的創新。隱喻開啟了創造知識的

過程，但是只靠隱喻仍是不夠，需要加上類比的分析方式，更有系

統的將矛盾加以整合，將原來矛盾的二個事物，化解其中隱喻的矛

盾，而將其整合，所以類比是隱喻的下一個過程。最後則是創造一

個真實的模型，模型比隱喻及類比更容易瞭解，透過一個有系統的

邏輯來傳達概念。所以，隱喻、類比、模型等三個過程，將組織的

隱性知識創造成為顯性的知識過程，使隱喻經過類比後能有效的將

概念具體化，使組織的其他成員可以利用這個知識，完成組織的創

新活動，提升組織的競爭優勢。 

另外 Noh, J.B.; Lee, K.C.; Kim, J.K.; Lee, J.K.; Kim等人(2000) 

[105]則在論文中提到二種方法來達到隱含知識的移轉：cognitive 

map(CM)和 case-based reasoning(CBR) ，CM 是用來將隱含知識

formalize的一項工具，而 CBR方法可以用來幫助 CM重新取得隱

含知識，其方法如下： 

1. CM 將隱性知識格式化 

CM已經是一個為人所熟知有效擷取隱性知識的技術[99]。

CM方法是在 1948年由 Tolman所創立的[125]，原因是用在政

治和社會領域上，用來分析環境中各個元素之間的關係及其互

54 

http://sdos.ejournal.ascc.net/cgi-bin/search.pl/GetSearchResults?Any=&Title=&Abstract=&Author=Kim%2C%20J.K.&JournalTitle=&Past=No+Restriction...&Since=&Start=1&Max=10
http://sdos.ejournal.ascc.net/cgi-bin/search.pl/GetSearchResults?Any=&Title=&Abstract=&Author=Lee%2C%20J.K.&JournalTitle=&Past=No+Restriction...&Since=&Start=1&Max=10


相影響的程度，如下圖為一個簡單的 CM 範例，CM 由節點

(nodes)、signed directed arcs和 causality value所組合而成，signed 

directed arcs表示元素之間的關係，而 causality value則用+、－

來表示彼此之間的影響，而 Lee,Courtney和 O’Keefe[98]則加入

了模糊化，利用-1~+1 的數值來取代原本的+、-來表示元素之

間互相影響的程度，圖 2-13為其運作的部份流程，用來描述專

家如何運用隱性知識來進行信用分析。調整後的 CM可以被用

來解決新的問題，CM 被看做是動態系統，並逐漸調整成穩定

的狀態，之後我們可以使用 CM做為介面來解決問題，如何使

用 CM來做為介面可以參考 Lee and Kim (1997)[1996]的作法，

可以透過 CM來累積或更新隱含知識。 

 

 

 

 

 

 

 

 

 

 

 

 

 圖2-13 專家隱性知識運作模式(Kim等人, 2000) 

 

2. CBR of reusing tacit knowledge 

是一種人工智慧上的問題解決方式，解決的方法是利用過

去的案例和經驗去找出一個合適的解答來解決目前所遇到的

問題[90]，而CBR也可以應用在商業上找尋過去的案例來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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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支援[91]，利用多重CMs將隱含知識格式化後，然後儲存

於case base 然後可以作為日後決策的參考，對於處理隱含知

識CBR擁有許多優點： 

 允許快速的提供決策支援，決策者不需重頭做起，可以

避免犯了不正確的問題解決流程。 

 提供有系統化的儲存隱含知識（形成一個案例），可藉由

分析問題特性後把儲存的案例提出再利用。 

 CBR系統可以幫助決策者不要重蹈覆轍。 

 CBR系統可以提醒決策者，決策過程中那些因素是特別

需要注意或是特別重要的。 

 個案推理可以應用於更廣泛的領域，如:法律訴訟、策略

規劃與設計當個案資料累積一定程度就能成為規則，而

歸納式的學習方法就能被使用[55][62][82][116][123]。圖

2-14為典型 CBR解決問題的流桯。 

 

 

 

 

 

 

 

 

 

 

 

 

 

 

 

 
圖 2-14 案例式推理流程(Aamodt and Plaza,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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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我們將知識分類為外顯與內隱知識二種，而導入這兩

種不同概念的主要目的在於確立知識管理的動力。由於內隱知識還只

是個人的財產，存在於我們的頭腦中，若不用言語或文字表達出來，

由外表是完全無法覺察的。為了使知識讓更多人共同分享，它必須是

任何人都能使用或接受的形式，有了形式就容易被理解，有了理解之

後才具有價值，而價值必需被認同與獲得好的評價之後，才能發揮知

識的力量。因此，組織對於知識管理的重點則是必須將包含於個人及

組織中的內隱知識透過有效的方法轉換為外顯知識之後，才是組織共

享的財產。 

 

五、 知識管理的定義 

德國有一句諺語是這麼說的『Knowledge is Power』，知識的擁有在

過去幾乎是權威的關鍵與能力之象徵，而今步入瞬息萬變的數位時代，

每日一份《紐約時報》裡所包含的訊息量，也比十七世紀一個普通英國

人一生的經驗多[7]。 

可見知識量的增加、質的提昇有如排山倒海之勢，衝擊著整個世

界，知識將是維持組織競爭優勢的唯一命脈[69]。面對廿一世紀的知識經

濟時代，人才與組織知識已成為組織中最重要的資產。 

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 Peter F. Drucker）早在一九六五年，就已提

出「知識」將取代土地、勞動、資本與機器設備，而成為最重要的生產

要素。知識被認為是世界上唯一的無限資源，同時知識愈是被使用愈能

顯現其價值與成長性。知識的價值在於化有形為無形，而知識管理的價

值則在於化無形為有形。透過有效的知識管理以提昇組織知識的價值，

成為當今組織管理上熱門的議題。組織成員的知識、組織運用知識的效

率、以及其獲取與運用新知的敏捷程度，已成為組織持續維持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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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命脈，所以組織若無法有效的蒐集和運用知識，將失去競爭能力

而面臨被淘汰的命運。 

所謂知識管理（ Knowledge Management），各家學者有其不同的

論點；Wiig(1995)[2]認為，知識管理是將組織中的核心知識作謹慎而有

系統的建立，使得企業中的知識資產能夠發揮最大的效益與回饋。依據

Beckman(1997b)[43]的看法，認為知識管理乃是指能夠使組織中的經驗、

知識與專門技術創造出新的能力，而達到更高的績效價值。 

另外，Laurie(1997)[43]對知識管理的定義認為，知識管理是經由一

連串創造知識、獲取知識以及使用知識的過程，藉以提昇組織的績效。

知識管理常與兩類型的活動有關：一是將個人的知識檔案化，而後透過

組織的資料庫傳播出去；另一則是透過群組間的軟體、電子郵件及網路

等方式，協助知識的交流與分享，進一步創造新的知識。 

O’Dell and Grayson(1998)[7]知識管理是只是實地將正確的知識給

於所需的成員，以幫助成員採取正確行動來增進組織績效的持續性過

程。此過程包括知識的創造、確認、收集、分類儲存、分享與存取、使

用與改進到淘汰等步驟。 

 Liebowitz(1999)[43]則認為，知識管理是將組織中的無形資源創造

出價值的過程，可說是一個綜合的概念，而其主要功能在於創造、保護、

更新與傳播組織中內部與外部的知識。 

Sveiby(2000)[124]認為知識管理可以從資訊科技和人文等兩種活動

取向來分析。資訊科技取向的知識管理等於資訊管理，重視電腦與資訊

科學等學科，關注於建構知識管理系統、人工智慧（AI）、流程再造等。

人文取向的知識管理等於人員的管理，重視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及企

業管理等學科，強調評估、改變和改進組織成員的個人技巧與行為，對

他們而言，知識就等於過程，需要不斷的建構與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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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蓮花公司[143]則認為知識管理是對資訊和專業技術的系統開

發與利用，改進和提高部門組織的創新和回應能力。該公司更視知識管

理為「一個過程」，可以透過文檔、系統、各種形式的資訊以及個人的

專業技能，在個人與群組中系統的進行競爭。「知識管理」是一種系統

性的變革，不但可以改善既有知識，對制定決策績效的改善及組織、個

人工作績效的提昇，均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Stewart(2001)[7]指出企業是活的組織，知識管理的目的是要讓知識

流動，讓使用者適時解決問題，進而創造出更多新的知識，而非只是把

知識變成文件，儲存起來。 

吳清山(2001)[7]知識管理是一種知識收集、整理、分析、分享和創

造的處理過程，使原有的知識不斷的修正和持續的產生新的知識，而且

能將這些新的知識加以保存和累積，使其有效的轉化為有系統、制度化

的知識，這種知識不斷的產生、累積和創新的循環，可以幫助組織採取

有效的決定和行動策略，進而能夠增加組織資產、擴增組織財富、提昇

組織智慧和達成組織目標。 

劉常勇(2001)[144]從內容和過程兩方面加以解釋，認為凡是能有效

增進知識資產的活動，並能將之視同資產進行管理，且能結合個體與團

體，將個體知識團體化、內隱知識外顯化及組織知識產品化者，都可稱

為知識管理。有關知識的清點、評估、監督、規劃、取得、學習、流通、

整合、保護、創新活動，並將知識視同資產進行管理，凡是能有效增進

知識資產價值的活動，均屬於知識管理的內容。結合個體與團體，將個

體知識團體化，將內隱知識外顯化；結合組織內部與外部，將外部知識

內部化，將組織知識產品化，則屬於知識管理的過程。 

知識管理近年來漸漸受到重視之後，相關的研究也如雨後春筍般的

出現，但是對於什麼是知識管理的定義，目前還沒有一個一致性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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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研究者從自己研究的主題與領域，來探討知識管理，則對知識管

理的定義也有所不同。定義的不同並不表示誰的觀點正確，但卻呈現出

一個事實，那就是知識管理可以研究探討的議題十分廣泛，它是一種綜

合性的概念。 

教師如何善用知識管理，使其在學生數逐年降低之際，能更有效的

提昇教學品質及效率，也成了現代教師的一大挑戰。相同地，正如

Ruggles(1998)[119]所言，知識最佳的儲存與傳播者為『人』。若能將知

識管理應用於學生輔導上面，則能降低學生的偏差行為，挽救更多瀕臨

犯罪邊緣的學生。本研究將「知識管理」定義為：將組織內的資訊、人

員與資訊科技作整合，以利於資訊的整合與流通，進而促進組織成員對

於知識的取得、儲存、分享、轉移、應用與創新，提昇組織成員的能力

並創造出組織的價值，進而提升組織的競爭力。 

知識貴在「實用」與「應用」－知識應用，「實用」的知識方能發

揮教育的功能，使人增廣見聞、學以致用；而能充分「運用」知識的人，

才能精益求精，將「知識」轉變成「智慧」，形成智慧的結晶造福人群。

所以知識的分類不外將「無形的知識外顯化」及將「有形的知識內隱化」，

亦即將頭腦內擁有的知識技能，以有形的書面資料或動作表情等顯現出

來；或將表象上所能獲取的有用知識內化入腦中，於適當時機展現其功

能與價值，讓人們能發現它的存在並善加利用，以提昇組織或個人的內

涵與成長，懂得如何取得、儲存、分享、應用並進而創新。 

 

六、 知識管理的架構 

從分析知識、知識管理定義、運作及原則，使我們瞭解知識及知識

管理之內涵，接著進一步說明知識管理的架構，如此將使在學校教師，

更能明確從傳統的角色下轉換為知識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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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管理顧問公司(Arthur Andersen Business Consulting Co )[37]提

出知識管理架構，如圖2-15，認為知識管理架構包括(一)組織共享、活用

與實踐；(二)資訊技術； (三)知識； (四)人等四方面。 

 

 

KM=(P+K)S

人(Person) 

知識的運輸者 

知識(Knowledge) 

資料、資訊、知識、智慧 

分享（Share） 

共享、活用、實踐 

資  訊  科  技 

資訊技術協助知識管理架構 

 

 

 

 

 

 

 

 

 

 

 

 
圖 2-15知識管理架構 

 (資料來源：Arthur Andersen Business ConsultingKim, 2000) 
 

 

 

 

由上圖可以發現組織知識管理要達到最大效益，除了必須有成員和

存在於組織內外的知識，還必須透過分享(Share)，則整體組織知識才能

以等比級數成長，國內研究指出國中小教師大部份均樂於分享自我的經

驗與知識，也驗證了<<師說>>一書中「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的道理[13][41][48]。本研究將應用此優勢，建立一套知識分享機制，讓

認輔人員透過此分享機制，提昇輔導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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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虛擬社群 

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已經衝擊人們的日常生活，特別是在商業活動與

社會型態上，而虛擬社群也開始出現在網路上。虛擬社群為原本混沌的網

路世界帶來社會化的現象，也為企業與創業家帶來新的商機[24]。許多公

司相信只要建構一個可同時滿足社會和商業上之多元需求的虛擬社群,便

能在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環境中獲致商業上的成功[68][118]。 

一、 虛擬社群的定義 

Rheingold[114]是虛擬社群早期的研究學者，其定義至今已被廣泛使

用，他對虛擬社群的定義較為生動貼切：「虛擬社群是社會的集合體，尚

有了足夠數量的群眾，在網路上進行了足夠的質與量的討論，並付出了

足夠的感情而得以發展人際關係的網路，虛擬社群因此而成型」。

Komito(1998)[29]則認為虛擬社群是經由成員之間分享某行為或某主

題，試圖找到和自己較親近的群體，群體中的所有成員彼此分享經驗與

溝通。本研究則對虛擬社群解釋為：「由一群志同道合的成員，經由網路

聚集在一起，長時間的彼此互相聯繫並從中建立情感，進而分享分員間

的知識與心得。」。 

而Westheimer(1998)[133]提出教師專業社群概念，指出每間孤立學校

內的教師個體延伸到跨校際的教師群體，促發教師專業社群的形成，成

員通常具備共享的標準和觀念價值，並且互相提出批判性反思及彼此進

行專業對話。 

二、 虛擬社群的形成 

虛擬社群的組成具有以下特性： 

(一)、 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們。 

(二)、 透過網路進行溝通。 

(三)、 具有相互信任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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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享彼此的心得與知識。 

虛擬社群之所以能夠為企業和顧客共同創造價值，是因為它具有某

些特性和要素，能建立起社群經營者與社群成員忠貞的夥伴關係，雙方

有了忠貞的夥伴關係便能為企業創造顧客及購買力[58]。Chang等人

(1999)[67]研究則指出正確和有用的資訊是虛擬社群能夠永續經營下去

的必要條件。 

三、 虛擬社群知識分享 

知識的分享就對社群的經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虛擬社群中，知

識的取得是社群成員參與社群經營的一項主要誘因[57][58][67]。Nelson 

& Cooprider(1996)[104]則指出知識分享會影響資訊團隊的績效，資訊團

隊的成員與資訊系統使用者因彼此相互信任及相互影響的增加，會促使

彼此的知識分享增加，進而達到資訊團隊績效的提升。Quinn(1996)[113]

等人也認為知識若經分享，雙方所獲得的資訊和經驗都會呈線性成長，

若再繼續與他人互換知識，並將問題回饋、引申，則將會得到指數性成

長的資訊和經驗，而這種指數性成長，最後形成組織一種核心能力。

Malone(2002)[101]研究中指出全錄(Xerox)是一家將知識社群應用的相當

成功的公司，認為社群具有潛在價值，知識的移轉靠的是溝通，而非完

全依靠在知識資料庫中。因此，社群經營的良壞就決定於知識分享的程

度，並且能夠影響組織整體的知識水準。 

本研究中，我們將建立一個輔導社群，讓認輔教師和輔導人員可以

在虛擬社群中互相研討溝通，破除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制，分享彼此的經

驗和知識，知識的擁有者透過外化將自己的內隱知識重新編碼、重組進

而以結構化的方式呈現出來，而知識重建者則透過社群，將外顯化的文

件透過內化的程序吸收，進而達到知識的移轉與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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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設計 

 

 
本研究利用模糊邏輯、案例式推理(ＣＢＲ)及建置虛擬社群等技術建

構一Internet上之認輔系統雛型，以達到認輔個案文件數位化與管理，案

例庫的建立、擷取與分析與知識分享等目標。本章將描述本系統的架構，

並詳細說明其設計的方法及運作的流程，整個系統架構如圖3-1所示。 

 

認輔人員

輔導社群

知識分享機制

個案推理機制

認輔制度機制 

圖3-1系統架構圖 

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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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輔個案 學生資料 

案例修正

回存 

案例 
資料庫

學生 
資料庫 相似 

案例 

個案相似

度比對 
偏差行為

權重決定

狀況分析 

個案分配

相似偏差行

為輔導策略 

輔導策略

決定 

輔導知識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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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系統架構 

本系統以DBMS管理個案，透過網際網路，個案的輔導工作將可打破

空間與時間的限制，持續不斷地進行。透過模糊邏輯與案例式推理的優點，

認輔人員可以透過模糊權重與模糊查詢，擷取出相似的個案支援認輔人員

決策，並且從中進行隱性知識的外化與移轉，提昇認輔人員的輔導知識。

虛擬社群的成立與管理對於知識的分享與傳遞具有相當的成效，從社群中

認輔人員可以取得更多更廣的知識，進而更進一步提昇個人的輔導能力，

以利採取更有效的輔導策略。 

本系統包含認輔制度機制、案例推理機制及知識分享機制三個主要的

機制： 

一、 認輔制度機制 

將列入個案輔導的學生建立數位資料，包含其基本資料、家庭結構、

偏差行為及身心特質，並決定個案的偏差行為屬性值，成為一個新個案

儲存於學生資料庫中。一般而言，認輔人員經由輔導處(室)取得認輔學

生，透過輔導系統，系統透過學生資料庫提供認輔人員認輔個案的所有

資料，包含：家庭背景、重大事件、偏差行為、身心特質及歷年來其他

認輔人員的輔導策略、輔導建議及輔導結果，供認輔人員更快瞭解認輔

個案生活情況。 

二、 案例推理機制 

透過模糊邏輯與案例式推理(CBR)，設定偏差行為的模糊權重值後，

進行個案相似度比較，幫助認輔人員從資料庫中粹取出相似的個案，一

方面增加認輔人員輔導知識，另一方面則有利於認輔人員進行更有效的

輔導策略。 

三、 知識分享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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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享機制則可幫助所有的認輔人員透過輔導文獻提昇本身輔導

知識，透過案例式推理、虛擬社群及專家聯絡等管道彼此交換經驗與知

識，進而提昇自我的輔導知能，以利後續遭遇認輔決策時能採用更有效

的輔導方法。經由知識分享機制，系統會提供認輔人員相關專家學者對

於個案嚴重偏差行為種類的相關研究報告及討論，並仲介認輔人員適當

的專家學者，供認輔人員聯絡，以利瞭解更多關於此類偏差行為的診斷

與治療方法，供認輔人員在實際應用輔導策略前，能夠具備完善的認知，

避免將錯的輔導策略應用在輔導學生身上，以期達到「他山之石；足以

攻錯」之成效。認輔人員實際應用策略後並將成果與建議記錄下來，使

用模糊理論來修正認輔個案特徵值，成為另一個新個案，回存至個案資

料庫，成為一個新個案，供日後其他認輔人員參考。 

 

第二節 資料庫的設計 

由圖3-1中可以發現，系統中採用了四個資料庫，分別為：學生資料

庫、案例資料庫、輔導知識資料庫及專家資料庫，以下分別簡單介紹四

個資料庫的用途。 

一、 學生資料庫 

此資料庫最大的目的即是把原本屬性紙本化作業的輔導學生資料改

為數位化，資料庫中包含學生基本資料（姓名、住址、生日、學號、學

校）、家庭結構、學校生活、放學生活、身心特質、父親基本資料（姓名、

聯絡方式、住址）、母親基本資料（姓名、聯絡方式、住址）、監護人基

本資料（姓名、聯絡方式、住址）、父母親婚姻狀況、備註等欄位資料。 

二、 案例資料庫 

此資料庫即為儲存案例，所有認輔過或認輔中的案例都建置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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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中，輔導過的案例之過程、結果與建議將完整存放在案例資料庫，

當使用者透過相似案例功能查詢時，系統即比對此資料庫中所有案例，

以找出最相符的案例供認輔人員參考。資料庫中包含：學生和認輔人員

對照表、認輔有效日期、案例特徵值、認輔期間的訪談記錄與策略運用

情形、案例結案後的成果與建議，將個案輔導過程做一個全面性的資料

記錄。 

由文獻中得知人們的偏差行為大部份具有相似性，也就是從環境、

家庭及個體本身的相似條件下，往往會導致相同的偏差行為的產生。因

此案例式推理系統中，個案特徵值的決定相當關鍵，特徵值的決定，對

於系統能否取回有效個案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本研究在於幫助認輔人

員矯正學生的偏差行為，因此，偏差行為的種類對於認輔人員要採取何

種輔導策略便有很關鍵性的影響，但是偏差行為實際上是相對的概念，

而不是絕對的；並且隨著民族背景、風俗習慣、法律規章等差異而有所

不同，因此很難用客觀的角度去描述。事實上，什麼是偏差往往受到時

空環境和文化背景的影響，同樣的行為，在此一時空環境中被視為偏差，

到了另一時空環境中，可能就不算是偏差了。因此偏差行為既沒有固定

的型式，而且其形式也常常在改變。本研究利用九十二年嘉義市政府頒

布之『嘉義市國民中小學教師輔導工作手冊』中所條列１２項偏差行為

項目做為定義偏差行為之依據。另外一方面，根據國內學習研究指出

[31][40][30][35]青少年層出不窮的自殘(self-mutilation)行為，其背後其實

都隱藏著青少年心中無形的結，才會讓他們以傷害自己來減壓或宣洩情

緒。國外學者研究[132][81]也指出青少年的自殘行為是對壓力及挫折的

忍耐度低，所發展出解決問題的方法，自殘者採取自殘行為是因為缺乏

對問題的因應技巧，因此為了逃避問題，而以自殘行為做為一種因應策

略。因此，本研究將『自殘行為』加入，共計１３項，做為定義偏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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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特徵，分別為：學習困擾、逃學逃家、師生關係不良、賭博、恐嚇

勒索、說謊行為、暴力行為、偷竊、吸煙、學校恐懼、家庭功能失調、

人際關係不良及自殘行為。 

三、 輔導知識資料庫 

輔導知識資料庫主要目的是存放各項偏差行為的輔導方法，管理人

員也可以將各種對於提昇輔導知能有幫助的文章或檔案，以張貼或上傳

的方式儲存於資料庫中。虛擬社群中所有的張貼主題及回應也都儲存於

此資料庫中。當認輔人員登入系統後，除了可以利用相似案例功能找到

最相似案例參考外，系統也會從輔導知識資料庫中，找到適合該名學生

的輔導文獻及討論主題供認輔人員參考。資料庫中包含：文章主題、張

貼人員、張貼日期、出處來源、文章分類、關鍵字、回應人、回應日期

等欄位。 

四、 專家資料庫 

認輔人員往往輔導到一半對於採行的策略或採用輔導方法的結果可

能產生疑慮，此時認輔人員最需要的就是有相關的專家來幫助解決，建

立專家資料庫的目的就在於能在認輔人員需要時，透過系統就能找到適

合的專家。每個認輔人員也都是專家，具有不同的專長，因此專家資料

庫中包含：專家姓名、帳號、密碼、權限、電子信箱、聯絡電話、地址

及專長。專長的部份主要是以對於矯正偏差行為種類為主，但並不侷限

於這方面，包含其他領域的專長也都可鍵入當成關鍵字，例如甲為一具

有相當熱忱的愛心媽媽，也是學校志工，並且職業為律師，而且精通各

種法律，並且對於游泳很有興趣，也有專長，此時針對甲家長，其在登

入註冊就能在專長方面勾選１３項偏差行為中本身認為自己較有能力輔

導的部份，例如：偷竊、逃學逃家等，並且在其他方面可以填入『法律

專家，刑法，民法，家暴法，少年事件處理法，兒童保護法，游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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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如此一來，可以形成一個完整的人力資料庫。 

 

第三節 認輔機制的設計與運作 

認輔制度建立的目的在於輔導適應困擾及行為偏差的學生，希望藉

由認輔人員的協助，幫助這些學生能夠健康地發展其心智，培養其健全

之人格，避免學生誤入岐途。運作流程如圖3-2所示。 

當級任老師發現學生無法以初級預防輔導時，將其轉介至輔導處

(室)，而輔導處(室)將召開「輔導計劃執行小組」，經由研議及討論後，

決定是否將學生納入二級預防實施認輔輔導。決定納入後，第一次則由

「輔導計劃執行小組」討論結果，記錄該名個案１３項偏差行為嚴重程

度，作為日後案例推理比對使用，並由輔導處(室)從專家資料庫尋找適

當認輔人員擔任認輔人員，對該個案學生進行個人輔導。 

若該名學生並不是第一次被納入認輔制度，則由管理者透過案例資

料庫，找到該名學生前一次的輔導過程記錄、輔導結果及認輔人員建議，

並參考專家資料庫中專家專長，指派適當認輔人員繼續進行認輔工作，

後續認輔人員即可透過系統的學生資料庫及案例資料庫，掌握到認輔個

案之前所有詳細背景資料，並可獲得之前認輔人員給予輔導的過程與建

議，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瞭解要認輔個案的資料，達到延續認輔工作，

避免認輔人員透過二角或多角化去搜集資訊。透過輔導知識資料庫，認

輔人員也可以找到對於矯正學生偏差行為的相關文獻及資源，讓認輔人

員可以掌握到更多輔導資源來進行認輔工作，讓輔導工作能進行的更順

利，收到更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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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認輔機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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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案例式推理(CBR)機制的設計與實作 

案例式推理系統中，找出個案的特徵值，透過特徵值的比對運算，決

定取回哪些相似的案例。本研究著重於二級預防中的認輔制度，因此，著

重於個案偏差行為的輔導補救工作，因此，我們可以從長時間累積下來的

一大堆個案記錄文件中，找到所有吻合目前所接個案的類似個案，並加以

分析以增加輔導老師的知識和經驗，以便在最短時間內找出輔導個案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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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策略。在進行案例比對之前，認輔人員可以依據本身需要決定各個偏差

行為屬性的權重，對於在意的偏差行為可以較高的權重值，如此比對出來

的案例才能更符合本身的需求。 

一、 語意變數模糊尺度與解模糊化 

由文獻探討中得知，當學生在第一次要被列為二級預防性輔導前，

先由級任教師從初級預防中篩選需二級預防之學生個案，由學校「輔導

計劃執行小組」研議後，針對學生偏差行為作討論，作為遴選的原則，

則條列１３項偏差行為項目，會被小組逐一討論，作為該個案第一次的

特徵值，而在開會時的偏差行為的模糊語詞為：｛非常嚴重、嚴重、普

通、不嚴重、非常不嚴重｝。經由專家對問題的看法，將語意變數轉換

為模糊評估值，以達到量化的目的。其語意變數的模糊尺度如圖3-1所示： 

 

圖 3-3 語意變數的模糊尺度(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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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角模糊數歸屬函數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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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重心解模糊化後則｛不嚴重｝概念解模糊化後的值為0.3。 

 

 

二、 相似性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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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中提到比重和法為一簡單且有效的相似度計算方法，本研究將

採用Holt(2000)提出的方法為相似性演算法基礎，此法簡單又有效，並且

其權重計算總值並不需要額外限制，可滅少計算時間符合本研究需求。

當我們要計算兩個案例 c 和 c 的相似度，相似度值常態分布（normalize）

於區間[0,1]，其屬性(attrubutes)或稱為特徵值(feature) ，共有n

個屬性，公式如下： 

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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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為兩屬性值的相差值(即相減的絕對值)。 

公式中假設 為屬性間的相似度，此相似度值分布於區間

[0,1]，計算方式如公式2-4。 為屬性的權重，即屬性在案例比對中

佔的重要程度。sim即為二案例計算後之相似度。 

kd

kw

三、 模糊權重的應用 

由文獻中我們可以得知人們的偏差行為大部份具有相似性，也就是

從環境、家庭及個體本身的相似條件下，往往會導致相同的偏差行為的

產生，而一個學生個案具有的偏差行為不只一項，而每項的偏差行為程

度不一，根據學者的研究，權重的使用可以讓我們尋找相似個案時，可

以找回更符合需求的案例。 

權重值的使用在於提昇或降低屬性在整個個案比對時所要扮演的比

重，當我們重視某個屬性，則我們可以利用較高權重值來提昇屬性在整

個個案所扮演的比重，因此，對於認輔人員而言，認輔個案愈嚴重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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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便是認輔人員愈需矯正的行為，也愈受到重視，因此，認輔人員可

以根據判斷調整13項偏差行為特徵值性的權重，以期找到更具參考的案

例，我們將權重的模糊語詞定為：｛非常在意、有點在意、一般、不太

在意、非常不在意｝，經由專家對問題的看法，將語意變數轉換為模糊

評估值，以達到量化的目的。其語意變數的模糊尺度如圖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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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bbcx
bxaaba

ax

　　　　　　　

，　　

，　　

　　　　　　　

)/()
)/()

 

糊化後則｛有點在意｝

算方式如公式3-2所，

案A偏差行為「逃學」的

1假設資料庫中有B、C兩

： 

表3-1：權重應用
「逃學」的

嚴重程度 
「賭博」的

嚴重程度 
未

似

0.5 0.1 8
0.9 0.9 7
B、C 二個案例，在未採

案例 B 的相似度為5

到最接近的案例是 B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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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
０.8０.7

(資料來源:

概念解模糊

示以下我們舉

嚴重程度為

個案例，則何

範例 
加權的相

度 
加權

似度

5.7% 37.
7.8% 47.
用權重的情況

 8.7%，案

是事實上若
非常

在意
０.9 

本研究) 

化後的值為0.7。 

一個例子說明權重

0.9、「賭博」的

者較具參考價值，

後的相

 
1% 
8% 
下，使用公式3-2

例 C 的相似度為

由偏差行為來看，認



輔教師注重的應為「逃學」這項偏差行為的矯正，因為這項行為是受輔

導個案學生最嚴重偏差的行為，因此較具參考的案例應該是 C 案，未採

用權重的情況下，我們卻發現 B 案的相似度高於 C 案，和認輔人員預

期結果並不相符，因此，有必要加入權重，用以提昇認輔人員所注重的

偏差行為種類，也因為認輔人為欲改善個案的屬於較嚴重的偏差行為，

因此，認輔人員便可透過模糊項(如.非常在意)來調整屬性權重值，把在

意的屬性，將其權重調高以改善上述未採用權重所造成的錯誤，使用公

式3-2做為相似度的運算。以上述例子，個案A和個案B的相似度計算方法

如下： 

371.0
2

)
11.01.0

1.01.0
1(1.0)

15.09.0
5.09.0

1(9.0
),( ≈












+−
−

−×+










+−
−

−×

=BAsim  

則我們發現案例 B 的相似度為 37.1%，案例 C 的相似度為47.8%，

則找到最接近的案例是 C，也和我們預期的結果相符合。 

四、 案例推理機制 

透過認輔機制，認輔人員將被分配到１－２位認輔個案，認輔人員

透過輔導系統可以對於認輔個案之偏差行為及基本資料有詳細的瞭解，

包含：基本資料、父母親聯絡方式及生活背景、個案學校生活及問題行

為描述，並有個案平常較異常的重大事件記錄。透過案例推理機制，認

輔人員可以結合認輔個案偏差行為屬性及模糊權重，與個案資料庫中案

例進行相似度比對，相似度的計算如公式 3-2，篩選出相似的個案供認

輔人員參考，提供認輔人員類似行為的學生會有什麼問題及運用什麼樣

的策略會產生什麼效果，而引出的個案輔導策略及建議均是專家經過親

身認輔經驗，將隱含於自我本身知識外化出來的結果。透過這樣的機制，

可以讓認輔人員一方面吸取到前人的經驗並結合本身的知識，透過知識

的外化與內化運作，不斷提昇自我的輔導能力，並將這樣的知識透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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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認輔結果，再度將本身的內隱知識外化成結構化的文字描述，供以

後的認輔人員參考。透過案例推理流圖，如圖 3-5所示，認輔人員並可

透過專家資料庫，取得相關偏差行為的文獻、輔導策略及相關專家，遇

到輔導瓶頸時，認輔人員可與相關的專家取得聯絡，詢問如何決策參考，

彼此可以互相討論或取得相關協助。最後認輔人員結案後，認輔人員回

想並分析認輔個案所屬的偏差行為特徵值，將改善的特徵值降低或去

除，若有新增加的偏差行為特徵值，則再把其加入，最後，認輔人員評

估此次認輔成效並記錄其認輔過程中的經驗與建議，再把此案例回存至

案例資料庫成為另一個新的案例，供後續人員參考。 

 

 

專家

資料庫

個案

資料庫

修正個案屬性特徵

擬定解決策略

取回相似案例

個案相似度比較

模糊介面權重決定

CASE 

屬性

資料庫

圖 3-5案例推理流程 

 

 

 

 

 

 

 

 

 

 

 

 

 

 

 

 

 

 

 

 

 

 

第五節 知識分享機制的設計與運作 

有效輔導個案除了認輔人員必須兼具愛心、耐心及恆心外，如何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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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方法才能發揮力量，將行為偏差的學生導正回正常成長的道路，就

必須依靠經驗，但是經驗的累積並非一朝一夕可成，唯有透過親身體驗或

是知識分享來吸取本身或他人的知識，才能擴大自己本身的知識庫，本研

究的知識分享管道可由案例式推理機制、輔導文獻系統、虛擬社群及專家

查詢系統中達到知識傳播，如圖 3-6，進一步達成知識分享的目的。 

 

 

 

 

 

 

 

 

 

 

 

 

 

 

 

 

 

 

 

 

 

 

 

系

統

成

員

圖 3-6知識分享機制流程 

愛心家長 法律專家醫學專家宗教團體學校教師 

輔導研究文獻輔導社群 

專家 
資料庫 

個案

研究 

輔導知識 
資料庫 

認輔人員

一、案例式推理機制 

「未雨綢繆」是危機管理的一部份，透過事前的準備能讓我們遭遇

危機時更具有正確的決策力，因為這樣的能力必須透過平常不斷的學

習，才能逐日累積。由文獻中我們可以得知案例式推理可以利用解決過

法相似問題所得到的知識來解決問題，避免重蹈覆轍，且對於處理隱性

知識具有以下的優點： 

(一)、CBR系統可以幫助決策者不要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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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供有系統化的儲存隱含知識（形成一個案例），可藉由分析

問題特性後把儲存的案例提出再利用。 

(三)、 允許快速的提供決策支援，決策者不需重頭做起，可以避免

犯了不正確的問題解決流程。 

(四)、 可以提醒決策者，決策過程中那些因素是特別需要注意或是

特別重要的。 

並且可以讓我們在短時間內學到前人的經驗。而且由於電腦可以儲

存大量資料，因此，案例愈多則可以找到更相似的問題，並且透過不斷

的研讀過去的案例，也可以提昇認輔人員欠缺的實務經驗，從中無形中

吸取到他人的經驗並提昇自我的輔導知能。 

 

二、輔導文獻系統 

透過輔導文獻系統，管理者或被授權的成員可以廣泛搜集相關輔導

資源，並依主要的偏差行為項目進行分類，但是並非每篇輔導文章僅針

對一項偏差行為所撰寫，因此我們加上關鍵字，讓上傳或張貼者可以依

據每篇文章的特點，建立相關的關鍵字，以便進行檢索時作為比對之用。

當認輔人員在遭遇到問題時，可以透過文獻找到前人研究的結果，透過

文章的分享來淨化心靈、提昇視野或分享好文章供大家參考，以擴大成

員間的輔導知識庫。並且在系統中我們加入了管理機制，當成員中有人

張貼文章時，系統便會依設定將文章標題及內容，以電子郵件通知管理

者，讓管理者可以更容易即時掌握系統文獻的正確性及便於管理。 

 

三、虛擬社群 

本研究將建立一專業虛擬社群，稱為「輔導社群」，在社群中知識的

擁有者透過外化將自己的內隱知識重新編碼、重組，進而以結構化的方

式呈現出來，而知識重建者則透過社群，將外顯化的文件透過內化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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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吸收，進而達到知識的移轉與提昇。不僅如此，當認輔人員對於個案

的輔導產生了困擾或是發生疑問，或是需要他人從旁協助時，便可透過

虛擬社群，提出問題，例如：如何治療習慣性偷竊的學生，拋出這個議

題後，社群中的成員，若有相關經驗或解決建議，都可回應，經由大家

的集思廣益，來幫助認輔人員，更進而達到經驗分享、自我成長及互助

合作，亦即達到教訓輔三合一中所強調的結合社區資源來共同輔導，以

便能更有效的幫助學生。並非所有的討論都是具有提昇輔導知能及決策

參考價值，透過管理機制，只要有人張貼，系統便會將內容以電子郵件

方式，發送給系統設定管理者，能夠讓不適當的文章，快速的被管理者

發現進行管理，而具有權限的管理者則能夠將社群討論中具有價值的資

訊提煉出來，作為精華區，提供給認輔人員及案例式推理機制參考。 

 

四、專家查詢系統 

系統化的文章及結果，常常並不能將作者或張貼者的完整情境或意

思表達出來，而造成知識在外化過程中的遺失，因此，系統也提供認輔

人員，針對認輔個案行為，系統能夠幫認輔人員找到相關的專家，在系

統中所有註冊的成員，我們將其視為專家，在註冊的過程中，每個成員

建立自己的專長，專長中包含輔導專長及其他專長，系統會將這些專長

視為比對的目標，當認輔人員鍵入查詢字元後，系統便比對這些關鍵字，

將具有專長的專家過瀘出來，供認輔人員查詢，認輔人員可以打電話或

電子郵件方式和專家建立溝通管道，並藉由彼此溝通的過程中，互相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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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實作 
 

 

第一節 實作環境 

 

本研究的雛型系統環境平台方面，作業系統採用Windows 2000 

Server，為了解決時間及空間限制問題，系統建置在網際網路上，使用Web 

Serve搭配資料庫系統，使用者透過瀏覽器作存取，Web Server採用IIS 5.0，

資料庫系統使用 Microsoft SQL 2000，並透過程式開發，讓使用者可以存

取並管理輔導系統，程式設計採用HTML + CSS + ASP + Java 

Script。 

 

 

第二節 系統主要功能 

 

本研究系統著重於實務使用，因此功能部份較多，無法一一詳細描述，

以下針對主要系統功能之操作流程，透過擷取畫面做說明。 

一、 使用者登入 

使用者登入的畫面，如圖4-1所示，使用者可以利用線上登入直接

註冊成為系統的成員，系統採用一般入口網站的方式，使用電子信箱作

為認證，並搭配身分證字號作為識別，以避免使用者亂註冊，註冊成功

及失敗的會員，系統均會發出電子信通知管理者，並記錄於系統的日誌

檔中。使用者登入系統後，系統會依其權限，顯示出適當個人化選單供

其使用，若無權限則無法超連結或無下拉式選單可供選擇，若使用者有

認輔學生，系統自動判斷並出現在登入畫面，供認輔人員直接使用，如

圖4-2所示。使用者登入後若有未完成的認輔個案，則系統會自動擷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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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出現於首頁供認輔人員直接使用，如圖4-2所示。 

 

  

圖4-1 登入畫面 

圖 4-2 個人化操作介面 

無法顯示

下拉式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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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認輔機制系統  

當級任老師發現學生無法以初級預防輔導時，將其轉介至輔導處

(室)，而輔導處(室)將召開「輔導計劃執行小組」，經由研議及討論後，

決定是否將學生納入二級預防實施輔導。若決定納入後，則由管理者登

入系統，建立個案基本資料，如圖4-3，並依據「輔導計劃執行小組」討

論結果，記錄個案１３項偏差行為嚴重程度，作為日後案例推理比對時

使用，如圖4-4，並由管理者從專家資料庫中尋找具有矯正該名學生嚴重

偏差行為專長的專家擔任認輔人員，對該個案學生進行認輔。 

圖4-3 新增個案基本資料畫面 

圖 4-4 個案第一次偏差行為記錄 

81 



三、案例推理系統  

認輔人員登入系統後，系統會自動找出認輔人員目前有效認輔之個

案，並顯示於網頁上，如圖4-5。透過網頁中的相似案例功能，系統會依

據認輔個案最近一筆的行為分類，供認輔人員調整權重，以搜尋到最佳

案例，如圖4-6。認輔人員決定權重後便由案例推理系統比對資料庫中其

他案例，取出認輔人員要列出的前ｎ筆相似案例供認輔人員參考，並且

統計分析以往案例解決經驗，列出適合該名個案合的輔導策略順序，如

圖4-7。認輔人員並可以針對找到的個案詳細查看其資料，如圖4-8，瞭

解並深入研究，若該學生並非第一次認輔，認輔人員可以從其歷年的認

輔人員輔導過程記錄、輔導成效及輔導建議中，更深入瞭解這名學生的

問題與如何因應方法，認輔人員並從中學習到前人的經驗與知識，並思

考如何套用或更正自己的輔導策略，細詳情形如圖4-9。透過系統提供的

功能，並可尋找到認輔個案需要的文獻及群組中其他專家的意見，例如:

認輔的孩子是一個具有相當嚴重的暴力行為學生，則透過文獻比對可以

找出系統相關暴力行為文章供認輔人員參考，如圖4-10。系統也會搜尋

社群精華區中是否具有相關暴力行為的討論，若有則顯示出來供認輔人

員參考，如圖4-11。透過系統的比對及認輔人員自行彈性調整，找出該

名個案問題行為的專家，例如：性侵害相關專長的諮詢專家，認輔人員

可以透過電子信箱或電話與相關專家做討論或發問，以便能更有效地輔

導及幫助個案，如圖4-12所示。 

 
 

圖4-5  認輔人員登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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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 案例推理權重決定 

圖4-7 案例推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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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 研究案例的詳細資料 

圖4-9 研究案例的歷次輔導策略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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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0 認輔個案問題行為文獻檢索 

 
圖4-11 認輔個案問題行為討論區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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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2 認輔個案問題行為專家檢索 

 

 

四、知識分享機制系統 

案例式推理具有移轉隱性知識與幫助決策制定，另外我們建立一個

輔導文獻平台、輔導社群及專家資料庫，作為知識分享管道，茲分述如

下： 

(一)、 輔導文獻系統 

管理者可以透過此系統給定任何成員張貼文章的權限，新增畫面

如圖4-13所示，上傳者可以依據文章的重點，將文章歸屬為偏差行為項

目的那一類，做為分類依據，在說明中可以填上文章或自己的看法、

建議，若文章太長太多，系統也提供整個檔案上傳的功能，最多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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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上傳三個檔案，檔案類型包含壓縮檔、文件檔、簡報檔及圖片格

式檔均可，如圖4-14，可以節省許多時間。一篇文章觸及到的偏差行為

或輔導項目可能不只一項，因此，關鍵字選取的部份就極為重要，上

傳者可以依據文章內容，將所需要的關鍵字勾選，若上傳者覺得勾選

的關鍵字不足以代表整篇文章，系統也提供上傳者直接輸入關鍵字的

功能，如圖4-13所示，例如：過動兒行為處理、性侵害防治．．等，供

其他認輔人員檢索比對時使用。 

(二)、 輔導社群 

由參考文獻中得知，知識的分享就對社群的經營是非常重要的，因

為在虛擬社群中，知識的取得是社群成員參與社群經營的一項主要誘

因。知識分享會影響資訊團隊的績效，資訊團隊的成員與資訊系統使用

者因彼此相互信任及相互影響的增加，會促使彼此的知識分享增加，進

而達到資訊團隊績效的提升。 

因此，我們成立一個虛擬社群，稱為「輔導社群」，其畫面如圖4-15，

讓認輔人員可以在虛擬社群中互相研討溝通，破除時間和空間上的限

制，分享彼此的經驗和知識，知識的擁有者透過外化程式將自己的內隱

知識重新編碼、重組進而以結構化的方式呈現出來，而知識重建者則透

過社群，將外顯化的文件透過內化的程序吸收，進而達到知識的移轉與

提昇。系統中任何人均具有發言與引起討論的權利，讓成員可以自由的

發問或回應其他人的問題，但並非所有的討論項目都應該被列為檢索的

項目，例如：有些討論題目並不能引起成員的興趣，只有問題而沒有回

應，若把這些也納進搜尋的範圍，其實只是增加系統無謂的工作時間，

或者有些討論是無意義的或是沒有任何有意義的結論，這樣的主題也不

適合納入搜尋的範圍。因此，本研究讓系統管理者可以設立多個社群管

理者，負責管理群組，如有不當發言，管理者可以刪除主題，遇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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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項目及結果，管理者可以將之列入精華區，並依據討論的主題給定

關鍵字，做為日後檢索的比對項目，關鍵字填寫仍以特徵值比對的１３

項偏差行為項目為主，但仍可彈性的自行填入相關的關鍵字，例如：過

動兒行為處理、性侵害防治．．等，其新增畫面如圖4-16。 

 
圖4-13 輔導文獻新增畫面 

圖4-14  檔案上傳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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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5 輔導社群畫面 

圖4-16 精華區新增畫面 

 

 

(三)、 專家資料庫 

由文獻中得知經驗對於企業的經營決策、個人知識的形成及問題

的解決能力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而經驗的形成則是從日常生活

中一點一滴的形成，可能是親身體驗或從書本知識中粹取出來或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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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而內化為自己的知識，當認輔人員在看過系統中

提供的文獻及討論後，若仍有問題，這時候就必須由相關人員提供其

專業的知識來協助認輔人員，所以我們建置有關專家資料庫，把專家

的專長以關鍵字的方式儲存於資料庫中，如圖4-17，當認輔人員有疑

問，需要專家的建議時，便能透過系統，輸入專家的專長，如圖4-18，

系統會將具有查詢專長的名單列出，使用者可以點選，系統會透過詳

細的專家個人資料，如圖4-19，則認輔人員即可透過電話或電子郵件方

式和專家取得聯絡，而獲得處理問題最佳的解決方法。 

圖4-17  專家專長資料庫修改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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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8  專家專長尋找畫面 

圖4-19  專家查詢結果與瀏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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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系統評估 

 

這節中我們將輸入二個案例，以這二個案例的結果，作為系統的測試

和評估，這二個案例取自嘉義市某國小輔導室，為實際認輔個案，輔導結

果均為成功，亦即均有效改變個案偏差行為，以系統執行後的輔導策略建

議結果，是否和認輔人員在實務上採用相似。 

一、系統起始狀態 

系統一開始案例資料庫中共有13筆個案資料，這些個案均為實際案

例，並非模擬虛構的案例，如此可得最佳的可靠性。 

二、案例輸入與比對結果 

輸入第一筆案例做比對時，依據專家輸入的偏差行為權重值後，我

們預先採用比對出最相似的一筆個案，系統比對結果找到一筆林姓學生

的個案，發現此個案是成功案例，輔導策略顯示出前二項優先改善的是

個案的「人際關係不良」行為，再來則是改善個案的「學習障礙」，得

到認輔的結果為偏差行為已有改善。我們再回頭檢視輸入案例，發現系

統建議改善的行為順序，和認輔教師所建議的方法相去不遠，測試案例

一輔導結果也顯示，優先改善個案的人際關係後，發現案例的其他偏差

行為已明顯獲得改善。再來我們採用比對出前三筆相似個案，發現有２

筆成功案例和１筆失敗案例，並由系統統計分析後，優先採用的輔導策

略為「優先改善人際關係不良」，這和測試案例輔導人員採用的步驟相

似，並且測試案例最後的輔導結果也是成功。 

輸入第二筆案例做比對時，我們預先比對出一筆最相似的個案，系

統比對結果找到一筆林姓學生的個案，但是其輔導結果失敗，系統分析

出的結果為優先採用的輔導策略為「優先改善暴力行為」，再來改善人

際關係不良。當我們檢視測試案例二時，卻發現輔導結果為成功，認輔

92 



人員在輔導結果上寫到在改善個案的暴力行為後，發現其人際關係已明

顯改善。由此可以發現，雖然比對出的案例，其結果不見得為成果的結

果，但是認輔老師留下的輔導建議對於後續的認輔人員仍是有幫助的。 

案例的比對結果並非全部都是成功的案例，因為案例式推理的優

點，就是提供之前相似情境發生時的問題解決經驗給後續人員參考，因

此，雖然推理出的案例是失敗的，認輔人員仍可從其中提供的經驗與建

議找尋到失敗的原因，達到「他山之石，足以攻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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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教師是一門良心事業，絕大部份的教師都是具有幫助學生的熱忱，而

瀕臨行為偏差的學生更需要師長及家長們付出更多的關懷，本研究發展一

套結合模糊邏輯和案例式推理的認輔系統，其目標並不在於取代原本的認

輔制度，而是在於如何幫助認輔人員在透過資訊科技的協助，可以更快速

有效地協助這些學生，讓他們可以在正常的人格發展下成長，避免日後成

為社會的負擔，另一方面，透過系統讓認輔人員能夠不斷充實並提昇自我

的輔導知能，透過系統將認輔人員自我經驗分享出來，達到知識分享的目

的。系統建構完成和驗證後，確實能達到先前訂定的目標，但整體上仍具

有相當多改善的空間，以下為研究結論，並提供後續研究建議供日後研究

者參考。 

 

第一節 結論 

 

一．有效將文件數位化並管理 

透過本研究的系統，我們可以將原本紙張作業的認輔文件完全數位

化，透過查詢介面，管理者可以透過完整的身分證字號、個案姓名、個

案監護人姓名及輔導編號來快速搜尋到認輔個案的資料，也能透過不完

整輸入身分證字號、個案姓名、個案監護人姓名來達到尋找個案的目的，

讓管理者可以更容易、有效率地管理認輔資料。 

二．有效提供相似性案例並提供相關認輔資源 

透過系統的案例式推理機制，認輔人員可以快速進行個案研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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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能夠提供認輔人員相似的個案供其參考研究，並統計分析這些認輔人

員輔導成果與經驗，提供認輔教師有效的輔導策略建議，系統並能夠自

動搜尋出對認輔人員有幫助的文獻及知識社群討論文章，供認輔人員增

加其專業知識，提昇其輔導知能。透過專家資料庫，系統能幫助認輔人

員找到相關的偏差行為專家，或者認輔人員自行輸入的專家，以共同協

助矯正認輔個案的偏差行為。 

三．建立輔導知識分享平台 

透過系統，認輔人員可以提供網路上有用的網站或是上傳或分享相

當不錯的文章或經驗供成員分享，並可隨時發起討論，讓成員們集思廣

益，分享彼此的經驗，討論出有用的輔導資訊，供日後認輔人員參考，

加上系統採用多人共管機制，更可確保社群的專業性與可靠性，透過社

群讓成員彼此間共同成長。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模糊邏輯與案例式推理均發展多年，其可應用領域包羅萬象，仍可供

後續進行研究與應用，本系統仍有諸多缺點可供改進，兹提供以下幾點供

後續相關研究參考： 

一、 案例資料若能持續擴充，則其比對的效果將更佳。 

二、 本研究在案例查詢上僅採用身分證字號、個案姓名、個案監護人姓

名及輔導編號做明確或不完整式查詢，日後可以採用更方便的項

目，也可考慮採用語意式的查詢方式。 

三、 本研究目前僅應用於二級預防上，未來可以考慮將其擴充至全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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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輔導，再加上資料採礦技術，可以在先期就發現具有行為問

題的學生，優先預防，早期治療。 

四、 除了應用於教育領域外，案例式推理仍有許多值得應用的領域。 

五、 專家專長部份僅採用關鍵字方式比對，日後可以考慮加入權重，並

使用知識地圖來建立專家資料庫，套入模糊邏輯技術可以更有效找

到需要的專長專家。 

六、 系統操作介面可以更具人性化。 

七、 系統目前僅提供ｗｅｂ介面的資料輸入／輸出，未來可以加以改善

輸入及輸出方式。 

八、 本研究可以加入學籍系統，擴充其功能，讓系統功能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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